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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验收项目概况

1.1项目概况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 1997年，属民营股份制企业，位于巩义

市回郭镇巩义市产业集聚区，总占地面积 368815.79m2，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

铝板材生产企业。该公司以铝深加工为主，主要生产铝板带箔产品，总生产规模

已达到 60万 t/a。企业分为东西两个厂区，相距 2.6km。本次验收所涉及西厂区

发展过程中共经历五次发展变化，分别于 2007年、2010年、2014 年、2017年

及 2018年针对该厂区建设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各项工程规模、环评审批

情况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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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该厂区（西厂区）各项工程环评审批情况一览表

序号 时间 建设内容 生产规模/产品类型 建设及审批情况 验收情况 建设原由及建设情况

1 2007.5 年产 20万 t铝板带箔

项目
年产 20万 t铝板带箔

2007年 5月 14日以郑环

建(2007)124号文通过郑

州市环境保护局审批

2007年 8月 28日
以郑环验

(2007)336号文通

过竣工环保验收

企业最初建设

2 2010.5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铝板带箔生产

线技术改造项目

年产 25万 t铝板带箔

2010年 5月 11日以郑环

建表（2010）141号文通

过郑州市环境保护局审

批

项目未建设

企业自身发展对现有工程 20万 t铝
板带箔其中 5万 t产品调整，并增加

5万 t产能，设计总产能可达 25万 t/a。
但由于市场供求问题以及区域燃气

供应严重不足，技改及扩建工程未进

行建设

3 2014.6 年产 20万 t铝板带箔

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年产 30万 t铝板带箔

2014年 6月 20日以巩环

建表[2014]99号文通过

巩义市环境保护局审批

2014年 8月 13日
以巩环建验

[2014]51号文通

过竣工环保验收

企业根据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及生产

设备设施多年运行情况，对全厂生产

线进行技术升级改造，改造后产能提

升至 30万 t/a。项目建设完毕，并通

过环保验收

4 2017.3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综合能效提升

改造项目

在 2014年老厂年产 30
万 t铝板带箔基础上对

现有老化设备进行节能

改造，技改后产品结构

产能不变

2017年 3月 24日以巩环

建表[2017]31号文通过

巩义市环境保护局的审

批

未进入验收阶段

本次技改工程是针对西厂区现有设

备进行节能改造，不涉及扩建厂区相

关内容。技改后现有工程产品种类和

产能不变，即原 30万 t铝板带箔产

能不变

5 2018.9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高精铝板带箔

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淘汰部分高能耗、产能

低、运行时间久的陈旧

设备设施，增加了熔铸

设备炉容，将熔铸生产

能力由原 30万 t/a增至

60万 t/a，热轧和冷箔轧

生产能力由原 30万 t/a
增至 35万 t/a

2018年 9月 21日以巩环

建表[2018]90号文通过

巩义市环境保护局的审

批

本次验收内容

本次技改工程针对厂区各生产单元

现有生产设备进行调整，淘汰部分高

能耗、产能低、运行时间久的陈旧设

备设施，扩大产品结构、产能以此来

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企业自身的市

场竞争力



3

本次验收对象为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精铝板带箔生产线技术改造

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2017年 11月 20日），我

单位编制完成了《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精铝板带箔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工程概况见表 1-2。

表 1-2 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精铝板带箔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建设单位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巩义市产业集聚区

立项备案部门
巩义市产业集聚区管理

委员会
备案文号/时间 2018-410181-32-03-002215

建设性质 新建□改扩建□技改□√

环评单位
河南朗天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环评时间 2018 年 8 月

环评审批部门 巩义市环境保护局 审批文号与时间
巩环建表[2018]90号
2018年 9月 21日

开工时间 2018 年 11月 竣工时间 2019 年 11月

调试时间 2019年 12 月
申领排污许可证情

况
否

验收工作组织与

启动时间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2月启动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高精铝板带箔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验收范围

与环境影响评价内容

一致，即河南明泰铝

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精

铝板带箔生产线技术

改造项目范围

验收内容

与环境影响评价内容一

致，即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高精铝板带箔生产

线技术改造项目

验收监测方案编

制情况
是 方案编制时间 2019 年 12 月

验收监测时间 2019 年 12 月 17-19 日和 2020 年 1 月 3-5 日

1.2验收监测报告形成过程

验收监测报告形成过程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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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验收监测报告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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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验收依据

2.1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于 2014年 4月 24日修订通过，自 2015

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于 2017年 6月 27日修正，自 2018

年 1月 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于 2018年 10月 26日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于 2018年 12月 29日修改）；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于 2016年 11月 7日修

改通过）；

（6）《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682号令）；

（7）《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

2.2 技术规范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的公告（2018年

第 9号）；

（2）《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环

发（2000）38 号文，2000 年 2 月 22日）。

2.3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部门决定

（1）《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精铝板带箔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表（报批版）》（2018年 9月）；

（2）《关于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精铝板带箔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批复》（巩环建表[2018]90号，2018年 9月 21日，附件 1）。

2.4 总量审批文件

根据巩义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精铝板带箔生产

线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批复》（巩环建表[2018]90号）。本次技改

主要污染排放总量变化情况，SO2 增加 15.78t/a、NOx 增加 0.11t/a、COD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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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t/a、挥发性有机物增加 18.06t/a、氨氮不变。本次技改完成后，全厂（含东、

西厂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为：SO2 26.7t/a、NOx 87.67t/a、COD31.35t/a、

氨氮 1.17t/a、挥发性有机物 102.98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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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建设情况

3.1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3.1.1地理位置

巩义市位于河南中西部，地理坐标为北纬 34°31'－34°52'，东径 112°49'一

113°17'之间。东邻荥阳市，西接偃师市，南连登封市，北濒黄河，陇海铁路横贯

东西。

本工程位于巩义市产业集聚区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厂区。厂区东侧

为人和路，隔路为顺源铝业和鑫泰铝业；南侧紧邻万达铝业，隔万达铝业约 400m

为 310国道；项目西邻排水沟，隔排水沟为万达铝业；该方位 330m为李邵村（约

5000口人）；项目北邻伊洛河大堤，隔河堤约 1km为伊洛河（自西向东）。

通过对工程厂址周围环境状况的现场踏勘，验收阶段工程周围环境未发生变

化。环境保护目标见表 3-1和图 3-1。

表 3-1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序

号
保护目标

相对位置及内

容

保护项

目
保护级别

1 李邵村

厂区西侧

330m，约 5000
人

大气环

境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中二级标准

2 伊洛河 厂区北侧 1km 水环境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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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周围环境概况

3.1.2平面布置

本工程均在企业西厂区现有车间内进行技改，无新增工程内容，不改变现有

厂区平面布置，实际建设过程中设备布置与原环评阶段一致。厂区平面布置对照

见附图 2，现场照片见附图 3。

3.2建设内容

3.2.1工程内容

根据现场调查，本工程均在企业西厂区现有车间内进行技改，工程建设内容

见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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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一览表

工程

类别
生产单元 设备设施 工程内容 总体工程

主体

工程

铸锭分厂
(19169.5m2)

熔铝炉
淘汰 35t，新增 3 台 45t、

6 台 60t 及 2 台 80t
3 台 45t、8 台 60t

及 2 台 80t

静置炉
淘汰 6台 35t，新增 2台
45t、6台 60t及 2台 80t

2台 35t、2台 45t、8
台 60t及 2台 80t

铸造机
淘汰 3台 35t，新增 1台
45t、2台 60t及 1台 80t

1台 35t、1台 45t、4
台 60t及 1台 80t

锯床 新增 1台 1800mm型 3台 1800mm 型

铣床分厂
(8061.4m2)

六面铣床 / 4台 LX650型
双面铣 淘汰 2 台 2 台 XK9620 型

中频炉 淘汰 5t，新增 2台 10t 4台 10t

铸轧分厂
(11698.8m2)

铸轧机 新增 2台 2000mm型

1台 1500mm型、4
台 1600mm型、3台

2000mm型

熔铝炉 / 6台 30t
静置炉 淘汰 2台 30t 3台 30t、1台 40t
中频炉 新增 1台 2t和 1台 5t 1台 2t、1台 5t
回转炉 / 2台

板一分厂
(17569.7m2)

冷轧机 新增 1台 2000mm型

1台 1500mm型、1
台 1850mm型、1台

2000mm型

箔轧机 / 1台 1650mm型、1
台 1850mm型

电退火炉
5台 20t全部淘汰，新增 3

台 60t
3台 60t

燃气退火

炉
/ 6台 40t

拉弯矫直

机
淘汰 1台 4台

分切机 淘汰 1台 3台
飞剪机 新增 1台 2200mm型 1台
横剪机 新增 1台 1850mm型 1台

板二分厂
(21778.8m2)

冷轧机 新增 1 台 2000mm 型
1 台 1450mm 型、1

台 2000mm 型

箔轧机 淘汰 1 台 1650mm 型
1 台 1650mm 型、1

台 1850mm 型

电退火炉 淘汰 5台 20t 3台 20t
燃气退火

炉
新增 8台 40t 8台 40t

拉弯矫直

机
/ 2台 1850mm型、1

台 2000mm型

分切机 淘汰 5台 3台
切边线 新增 1台 1850mm型 1台 1850mm 型

纵剪机 新增 1台 1650mm型 1台 1650mm 型

横剪机 新增 2台 1850mm型 2台 1850mm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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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剪 新增 1台 1350mm型 1台 1350mm 型

滚筒剪 新增 1 台 1台
包装机 新增 1 台 1台

热轧分厂
(11367.6m2)

1+4 连轧

机
/ 1 套 2000mm 型

燃气加热

炉
/ 5 台

燃气锅炉 / 2 台 2t/h、1 台 4t/h
电退火炉 新增 1 台 20t 1 台 20t
中厚板矫

直机
新增 1 台 2000mm 型 1 台 2000mm 型

磨床分厂
(2361.8m2) 轧辊磨床

新增 1台WS400、1台
MK8463 5台

辅助

工程

纯氧连续气化装置

煤气炉 / 6台 5556m3/h
空分装置 / 1台 7000m3/h
煤气柜 / 1台 5000m3

湿法脱硫 / 1套

循环冷却系统 / 1套 1800m3/h循环冷

却系统

纯水制备系统 / 1套 20t/h、1套 15t/h、
4套 10t/h、2套 6t/h

燃气锅炉
淘汰现有 1台 15t/h，新增

1台 10t/h和 1台 20t/h
1台 10t/h、1台 20t/h

回转炉 / 2台 20t

冷灰机
新增 3台 5t、1台 20t、1

台 30t
3台 5t、1台 20t、1

台 30t

3.2.2产品种类及规模

本工程拆除铝箔分厂设备设施，减少了铝箔产品，增加了板带产品，技改后

熔铸设备产能增加，根据铸造机和铸轧机产能核算，增加大扁铝锭 30万 t/a。产

能可达 60万 t/a。产品生产方案见表 3-3。

表 3-3 产品生产方案一览表

产品名称 现有工程(t/a) 技改工程(t/a) 总体工程(t/a) 备注

大扁铝锭 0 250000 250000

新增 30万 t/a 产品，铝

箔产品减少，铝板带产

品增加，产品结构调整

PS版 107200 -45000 62200
普板卷 9400

/

9400
3003合金板 8000 8000
5052板材 12000 12000
中厚板 4200 4200

铝箔毛坯 4000 4000
钎焊料 380 380
瓶盖料 8600 8600
电缆带 4600 4600

CTP铝版基 55600 55600
3003板带 27200 2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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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2板带 18800 18800
复合带 5000 -5000 0
单零箔 4800 -4800 0
复合箔 5000 -5000 0
包装箔 6000 -6000 0
药箔 4420 -4420 0
电子箔 14800 -14800 0

1100车门板 / +15000 15000
动力电池料 / +24800 24800

摩托车轮毂料 / +20000 20000
高铁用 5083铝

合金板
/ +26000 26000

船用铝合金板 / +24420 24420
2、7系铝合金板 / +24800 24800

合计 300000 +300000 600000

3.2.3环评及批复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对照

环评及批复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对照见表 3-4。

表 3-4 环评及批复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对照一览表

序号 工程内容 名称 环评及批复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相符性

1 总投资 33000万元 30000万元 相符

2 厂址 巩义市产业集聚区 巩义市产业集聚区 相符

3 产品及生产规模
年产铝板带箔 35万
吨（日处理 1030t） 检测日均产能 945t 相符

4 建设内容 全部利用现有车间 全部利用现有车间 相符

5

环

保

工

程

废

气

处

理

设

施

铸锭

分厂

熔铝

炉废

气

集气罩+2台袋式除

尘器+2根 15m高排

气筒

集气罩+3台袋式除

尘器+3根 15m高排

气筒

处理工艺不

变，增加 1套
除尘系统

6 铣床

分厂

中频

炉废

气

箱体集气罩+1台袋

式除尘器+1根 15m
排气筒

箱体集气罩+1台袋

式除尘器+1根 15m
排气筒

相符

7

铸轧

分厂

熔铝

废气

集气罩+1台袋式除

尘器+1根 15m高排

气筒

集气罩+1台袋式除

尘器+1根 15m高排

气筒

相符

8 中频

电炉

箱体集气罩+1台袋

式除尘器+1根 15m
排气筒

跟熔铝炉共用 1套
袋式除尘器处理

处理工艺不变

与熔铝炉共用

1套处理措施

9
铝灰

处理

废气

依托现有熔铝炉袋

式除尘器处理

集气罩+2台袋式除

尘器+2根 15m排气

筒

处理工艺不

变，单独设置 2
套除尘系统

10
回转

炉废

气

/
集气罩+2台袋式除

尘器+2根 15m排气

筒

/

11 热轧

分厂

热轧

油雾

废气

卷帘式集气罩+2套
油雾净化装置+2根

15m排气筒

热粗轧：卷帘式集

气罩+2 台油雾净化

装置+1根 15m排气

筒；

热精轧：卷帘式集

相符，环评中 2
套处理装置即

粗轧 1套，精

轧 1套，每套

处理装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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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罩+2 台油雾净化

装置+1根 15m排气

筒

2台油雾净化

装置

12
加热

炉废

气

5根 15m排气筒 5根 15m排气筒 相符

13
燃气

锅炉

废气

低氮燃烧技术，8m
排气筒

低氮燃烧器+烟气

循环系统+8m排气

筒

相符

14

板一

分厂

冷/箔
轧油

雾废

气

集气罩+1套全油回

收装置+1根 15m高

排气筒

集气罩+1套全油回

收装置+2根 15m高

排气筒

处理工艺不

变，由于地点

限制，1套处理

装置由 2座吸

收塔、1座解析

塔及 2根 15m
排气筒组成

15

燃气

退火

炉废

气

1根 15m排气筒 1根 15m排气筒 相符

16

板二

分厂

冷/箔
轧油

雾废

气

集气罩+1套全油回

收装置+1根 15m高

排气筒

集气罩+1套全油回

收装置+1根 15m高

排气筒

相符

17

燃气

退火

炉废

气

1根 15m排气筒 1根 15m排气筒 相符

18 熔铝废气

5套在线监测系统，

监测熔铝废气中颗

粒物、SO2、NOX

5套在线监测系统，

监测熔铝废气中颗

粒物、SO2、NOX

相符

19 废

水

处

理

设

施

热轧工段、矫

直清洗、机修

车间废水

1套 28m3/d“破乳+
陶瓷膜过滤”处理

装置

1套 28m3/d“破乳+
陶瓷膜过滤”处理

装置

相符

20 生活污水
1套一体化污水处

理设施

1套一体化污水处

理设施

21 总排放废水

1套水质在线监测

系统，监测总排口

COD、NH3-N

1套水质在线监测

系统，监测总排口

COD、NH3-N

22 固

体

废

物

一般固废
依托现有一般固废

暂存间

依托现有一般固废

暂存间

23 危险固废
依托现有危废暂存

间

依托现有危废暂存

间

3.3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

本工程涉及的主要原、辅材料见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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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主要原（辅）材料消耗

序

号
原料名称 设计年耗（t） 设计日耗（t） 调试期日耗（t） 备注

1

原

辅

材

料

铝锭

624000 1835.29 1688.5

调试期工况
92%

2 废边角

料屑

3 合金添

加剂
6120 18 16.5

4 液氯 90 0.26 0.24
5 氮气 420 1.24 1.14
6 液氩 420 1.24 1.14
7 乳化液 175 0.51 0.47
8 轧制油 243.97 0.72 0.66
9 硅藻土 469 1.38 1.27
10 无纺布 1.8 0.005 0.0046
11

资

能

源

水 1100107.4 3235.61 2976.8
12 天然气 3.53×107m3 1.03×105m3 9.5×104m3

13 煤气 1.53×108m3 4.5×105m3 4.1×105m3

14 电 2.6×108kWh 7.6×105 kWh 7×105 kWh
15 蒸汽 84000 247 227

3.4水源及水平衡

本工程循环冷却系统规模不变，因此循环冷却系统增发耗散和定期排污不

变；生产用水主要为新增 5万 t/a板带产品热轧工序配乳液用水。全厂水平衡见

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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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冷却系统

机修车间

拉弯矫清洗

配乳液

除盐水站

热轧

3235.61

0.07

生产废水处理

1728
1152

576

192

192

440.5
煤气

261.94

5.8

37.4

16.1

造气

脱硫除尘 沉淀+破氰

626.4

178.56

办公生活 生活污水处理

37.44

216
14400

14221.44

168

48

120

新鲜水

0.07

5.8

21.3

27.17

626.4 总

排

口

27.17

120

1349.57

图 3-2 全厂水平衡 t/d

3.5生产工艺

本工程增加了熔铸设备炉容，将熔铸生产能力由原 30万 t/a增至 60万 t/a。

新增 30万 t/a大扁铝锭产品中 25万 t/a供给其他厂区作为热轧原料；5 万 t/a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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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厂区产品结构调整后新增板带产品原料。由于产品结构调整新增 5万 t/a板

带产品，进而将热轧和冷箔轧生产能力由原 30万 t/a增至 35万 t/a。但主要生产

工艺不变：铝锭——熔化静置——铸锭——锯铣——热连轧——冷轧——箔轧—

—成品。本工程除淘汰现有厂区部分高耗能、产能低、运行时间久的陈旧设备外，

扩大熔铸、热轧及冷轧生产能力，同时新增 3台中频电炉用于处理磨、铣边角薄

料和废屑；新增 5台高速热铝灰处理机处理厂区热熔铝渣；板一分厂新增 1套油

雾净化装置用于处理板一分厂冷、箔轧油雾废气；新增 2套真空平板过滤机用于

热轧工段乳液循环过滤。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见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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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铝炉

(新增 1台调整型号)

热连轧

原料

冷轧产品

剪切 箔轧产品

循环冷却系统

板一分厂增 1套油雾净化装置

废气、噪声

铸锭

分厂

热连

分厂

板带

分厂

静置炉

(新增 4台调整型号)

铸造机

(新增 1台调整型号)

锯、铣床

(新增 1台)

供气系统锅炉

(新增 1台调整型号)

加热炉

热轧产品

冷轧

(新增 2台宽幅)
燃气退火

(新增 8台) 剪切 电退火

箔轧

(铝箔分厂全部淘汰) 电退火

噪声

废气、噪声

热处理 剪切

新增 2套真空平板过滤机用于

热轧工段乳液循环过滤

注： 本工程主要涉及内容。

图 3-3 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1）主要生产工艺流程简述

① 熔化：将外购的铝锭和厂内产生的边角料置于熔化炉中，熔炼温度

700-750℃，总耗时 7h（其中升温 6h，保温 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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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静置精炼：熔化后的铝水进入密闭静置保温炉内静置精炼，继续通入燃

气燃烧加热。同时将氮氯（5-10%氯气）混合气体通过连接管通入到铝水中进行

精炼，总时间 50min。精炼过程主要是去除铝中的杂质氢（由水份带来），工程

采用空分制氮，具体反应过程如下：

2Al+3H2O→Al2O3+6[H]

2[H]+Cl2→2HCl

还有少部分 Cl2和铝反应生成氯化铝：

2Al+3Cl2→2AlCl3

③ 调整成分：在熔炼过程采用中间合金或 75%含量的金属添加剂进行成分

调整；

④ 在线除气、过滤：在线使用工业纯氩气在双转子除气箱中对铝液进行除

气；采用 40-60PPI陶瓷过滤板对铝液进行过滤除渣；

⑤ 铸造：铝水通过合金导流槽送人铸造机内，铸造过程中使用 0.02MPa压

力、120-200m³/h流量循环水进行冷却铸造，吨用时 2.9min，将铝水铸造成大扁

铝锭；

⑥ 锯头、铣面：大扁铝锭经行车送至热轧车间，利用锯床和铣床进行锯头

和铣面，将大扁铝锭表面铣光滑，铸锭底部锯头 100-150mm、表面铣面 10-15mm。

铣掉的铝屑经抽风机抽出，进入成型机压制成铝块，送入熔化炉重新熔化；

⑦ 加热、均热：铣后的大扁铝锭送入加热炉，利用燃气加热至 580-600℃，

并保温 4-6h，使铝锭温度均匀，以便于后续的热连轧；

⑧ 热连轧：加热均化后的大扁铝锭送入热连轧机进行热粗轧和热精轧。在

此过程中首先将配置好的乳化液将铝锭冲洗均匀，然后上热粗轧机反复轧制，再

送至热精轧机轧制成更薄的铝板带。粗轧有效轧制时间 8-12min，精轧有效轧制

时间 6-7min。轧制过程中为保证铝板的温度需通入蒸汽保温，所用蒸汽由燃气

锅炉供给。其中热轧板产品经矫直、切片、包装；

⑨ 冷箔轧：热轧半成品送至冷轧机，在 300℃以下进行冷轧，轧制成 0.8-4mm

厚度铝板带成品。轧制过程需直接向铝板表面喷淋轧制油，以起到冷却润滑的作

用防止铝板带在高温下被氧化。成品铝板带在轧机出口利用制氮机制成的高压氮

气将残留产品表面轧制油吹净，单位产品带走轧制油量约为 0.3kg/t 产品；

⑩ 退火、剪切：产品退火在退火炉（燃气）内进行，根据不同的产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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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火总时间在 20-25h，温度保温在 200-400℃之间。退火后的铝板带箔产品经剪

切后卷曲作为成品入库。

（2）中频电炉熔化

为减少薄铝废料、铝屑直接受高温造成的烧蚀损耗，预热后约 20%薄铝、铝

屑废料，采用中频感应电炉进行熔化，熔化温度在 600℃-760℃，熔化时间约

60min，中频感应电炉熔化过程中无需添加调质剂。熔化后的铝液经铝包转运至

保温炉内进行精炼。

基于工程中频感应电炉主要用于熔化薄铝料、铝屑废料，铝屑占这部分废料

比例约 50%，考虑铝屑压块无法采用机械装置夹取，需采用轨道车的搬运方式加

料，因此中频感应电炉均采用下沉式布置，路面与车间地面平齐。中频感应电炉

感应线圈内配有钢质坩埚，熔化后的铝液通过行车将坩埚取出到入轨道车铝液包

内进行转运。该工段配有可移动集气装置，加料、熔化过程均在装置内进行。

（3）铝渣处理——高速热铝灰处理机

熔铝炉、中频炉及静置炉熔化和精炼工段产生的铝渣含铝量约为 10-40%，

本工程采用高速热铝灰处理机对上述各工段铝渣进行分离处理，仅用于处理本项

目自身产生的铝渣。

该高速热铝灰处理机集冷却、碾压及分离为一体，主要包括：翻转装置、急

冷筒、碾压圆柱体及不锈钢分粒筛。机械扒渣后的热铝灰经翻转装置，输送至急

冷筒内旋转，外部采用循环冷却水间接冷却，循环水量 50m3/h。同时内部碾压圆

柱体对热铝灰滚碾、研磨一方面加大热铝灰散热面积，迅速冷却，将至 80℃以

下。另一方面通过物理研磨将铝灰中非金属成分细化，以便后续不锈钢分粒筛分

离（40-60目）。含铝量 10%及以上的大粒金属从设备底端排出，收集后作为原

料回用于生产。含铝量 10%以下的细粉经设备末端排出，料袋收集后定期外售。

3.6项目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工程实际建设过程中生产工艺、生产设备设施与环评内容均

相同。各产污单元环保措施处理方式、处理工艺与环评要求均相同，不一致之处

主要为部分生产单元废气处理设施数量和排放方式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具体

内容如下：

（1）铸锭分厂熔铝废气处理措施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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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环评审批内容，针对铸锭车间熔铝炉和静置保温炉共设置 2套袋式除

尘器+2根 15m排气筒进行集中处理排放。

根据设备实际布置情况，废气处理工艺不变仍然采用袋式除尘器处理。为了

提高熔铝废气的收集和处理效率，实际建设过程中在车间南侧设置了 2套袋式除

尘器+2 根 15m排气筒，车间东北侧设置了 1套袋式除尘器+1根 15m排气筒，

对铸锭车间内全部熔铝炉和静置保温炉熔铝废气进行有效收集处理。可满足环境

管理要求。

（2）铸轧分厂熔铝废气和铝灰处理废气处理措施数量变化

根据原环评审批内容，针对铸轧车间熔铝炉和静置保温炉设置 1套袋式除尘

器+1根 15m排气筒进行集中处理排放；针对中频电炉设置 1套袋式除尘器+1根

15m排气筒进行集中处理排放；铝灰处理机废气依托熔铝炉袋式除尘器处理排

放。

根据设备实际布置情况，废气处理工艺不变仍然采用袋式除尘器处理。为了

提高废气的收集和处理效率，实际建设过程中中频电炉熔铝废气经箱体式集气罩

收集后汇同熔铝炉和静置保温炉废气统一引至 1套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 1根 15m

排气筒排放；对新增的铝灰处理机产生废气单独设置 2台袋式除尘器+2 根 15m

排气筒处理。可满足环境管理要求。

根据现场调查，铸轧分厂配套建设有 2台回转炉，该生产设备已于 2017年

10月于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东厂区《汽车用铝合金板与航天航空用蒙皮

铝合金板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进行了审批。本次验收针对 2台回

转炉配套的 2台袋式除尘器进出口进行了监测。

（3）板一分厂冷/箔轧油雾废气处理措施数量变化

根据原环评审批内容，针对板一车间冷/箔轧油雾废气共设置 1套全油回收

装置+1根 15m排气筒进行集中处理排放。该全油回收装置主体包括 1座吸收塔

+1座解析塔。

根据实际情况，废气处理工艺不变，仍然采用全油回收装置处理。但由于建

设地点限制，板一车间全油回收装置采用了 2座吸收塔+1座解析塔结构设计，

即 2座吸收塔共用 1座解析塔结构。每座吸收塔单独配备 1根 15m排气筒，共 2



21

根排气筒。有效减少全油回收装置占地面积，同时可以满足环境管理要求。

以上环保设施数量变动情况均不属于重大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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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保护设施

4.1污染物治理/处置设施

4.1.1废水

根据现场调查全厂废水包括：（1）热连轧含乳化液废水；（2）循环冷却系统

定期排污水；（3）除盐水站含盐废水；（4）矫直清洗废水；（5）机修废水；（6）

造气系统造气废水和脱硫洗气废水；（7）职工生活污水。

本工程涉及的主要为：热连轧含乳化液废水；矫直清洗废水；机修废水；循

环冷却系统定期排污水；除盐水站含盐废水；职工生活污水。

热连轧含乳化液废水、矫直清洗废水、机修废水统一采用 1 套处理能力

28m3/d“破乳+陶瓷膜过滤”处理装置进行集中处理。处理工艺见图 4-1。

废乳液 破乳池

破乳剂

油水分离器 陶瓷膜过滤器 出水

废油储罐

图 4-1 “破乳+陶瓷膜过滤”工艺流程

循环冷却系统定期排污水和除盐水站含盐废水直接汇同其他废水排放。职工

生活污水采用 1套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

上述生产和生活污水经处理达标后统一经总排口排入集聚区污水管网。

4.1.2废气

本工程实际运营过程中涉及的大气污染物主要包括：（1）熔铸工段废气，

其主要成分包括天然气燃烧产生烟尘、SO2及 NOx，未反应的精炼剂 Cl2以及转

化的 HCl；（2）热连轧工段加热炉和锅炉产生废气，主要污染物为烟尘、SO2

及 NOx；（3）燃气退火炉运行产生的废气，主要污染物为烟尘、SO2、NOX及

非甲烷总烃；（4）中频电炉熔化铝屑产生的烟尘；（5）高速热铝灰处理机处理

铝渣产生的粉尘。（6）热连轧工段乳化液受热挥发废气，主要污染物非甲烷总

烃；（7）冷轧工段产生的油雾废气，主要污染物非甲烷总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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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熔铸和铝灰处理工段废气

本工程熔铸废气产污环节主要包括：（1）铸锭分厂熔铝炉、静置保温炉及铝

灰处理机；（2）铣床分厂中频电炉；（3）铸轧分厂熔铝炉、静置保温炉及铝灰处

理机。主要污染物颗粒物、SO2、NOx，未反应的精炼剂 Cl2以及转化的 HCl，

全部采用袋式除尘器处理。

（1）铸锭分厂废气处理措施

铸锭分厂生产车间针对 13台熔铝炉、14台静置保温炉及铝灰处理机共设置

三套袋式除尘器对废气进行处理。熔铝炉和静置保温炉炉体设置烟道，炉门设置

集气罩；铝灰处理机为密闭箱体，上方设置集气管道，进出料口安装集气罩。废

气经收集后通过管道引至对应袋式除尘器进行处理。根据现场调查分别再车间南

侧设置 2台袋式除尘器+2根 15m排气筒，车间东北侧设置 1台袋式除尘器+1根

15m排气筒。

（2）铣床分厂中频电炉废气处理措施

铣床分厂生产车间共设置 4 台中频电炉，每台中频电炉单独设置箱体集气

罩，熔铝废气经收集后统一引至 1台袋式除尘器+1根 15m排气筒处理后排放。

（3）铸轧分厂废气处理措施

铸轧分厂生产车间配置 6 台熔铝炉、4台静置保温炉、2台中频电炉、2台

回转炉及铝灰处理机等。熔铝炉和静置保温炉炉体设置烟道，炉门设置集气罩；

中频电炉单独设置箱体集气罩；铝灰处理机为密闭箱体，上方设置集气管道，进

出料口安装集气罩。铸轧分厂共设置 5套袋式除尘器+15m排气筒，其中熔铝炉、

静置保温炉及中频电炉共用 1套，回转炉单独设置 2套，铝灰处理机单独设置 2

套。各产污点废气经各自收集系统收集后引至对应袋式除尘器处理达标后经 15m

排气筒排放。

2、热连轧工段废气

热连轧工段废气包括：（1）燃气锅炉产生废气，主要污染物为烟尘、SO2及

NOx；（2）燃气加热炉废气，主要污染物为烟尘、SO2及 NOx；（3）热粗扎和

热精轧过程产生的油雾废气，主要为非甲烷总烃。

（1）燃气锅炉废气处理措施

对现有热连轧系统配备燃气锅炉进行了低氮燃烧技术改造，采用多种低氮燃



24

烧技术相耦合的低氮燃烧器+烟气循环系统。低氮燃烧改造后的燃气锅炉废气经

8m排气筒排放。

（2）燃气加热炉废气处理措施

热连轧工序配套 5台燃气加热炉，对大扁锭进行热处理。每台加热炉设置独

立的排气筒，直接引至车间顶部排放，相对高度 15m。

（3）热轧油雾废气处理措施

热连轧机组分为热粗轧和热精轧，均设置卷帘式挡板和抽排系统，由于热轧

生产线较长，热粗轧和热精轧油雾废气收集后单独处理。根据现场调查热粗轧配

备一套油雾净化装置，其包括 2台油雾净化装置+1根 15m排气筒；热精轧配备

一套油雾净化装置，其包括 2台油雾净化装置+1根 15m排气筒。

本工程热轧油雾废气净化装置主要采用物理冷凝过滤处理，主要通过冷凝器

将轧制过程产生的油雾（60-700℃）冷却，将高温油雾降低到凝结点温度，冷凝

的油滴至挡油板收集起来，排入回油池，剩余废气经过滤器进一步过滤排到大气

中。油雾净化装置工艺见图 4-2。

图 4-2 油雾净化装置工艺图

3、冷箔轧工段废气

冷箔轧工段废气主要包括：（1）板一分厂冷箔轧机油雾废气，主要污染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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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甲烷总烃；（2）板二分厂冷箔轧机油雾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非甲烷总烃；（3）

板一分厂和板二分厂配套燃气退火炉废气，主要污染物烟尘、SO2、NOx及非甲

烷总烃。

（1）板一分厂冷箔轧机油雾废气处理措施

板一分厂配置 3台冷轧机和 2台箔轧机，每台轧机单独设置集气罩，油雾废

气经收集后统一经主管道引至 1套全油回收装置处理。由于建设地点限制，全油

回收装置采用了 2座吸收塔+1座解析塔结构设计，即 2座吸收塔共用 1座解析

塔结构。每座吸收塔单独配备 1根 15m排气筒，共 2根排气筒。

（2）板二分厂冷箔轧机油雾废气处理措施

板二分厂配置 2台冷轧机和 2台箔轧机，每台轧机单独设置集气罩，油雾废

气经收集后统一经主管道引至 1套全油回收装置处理，该全油回收装置主体由 1

座吸收塔+1座解析塔组成，油雾废气经处理后由 1根 15m排气筒排放。

（3）全油回收装置原理

本工程全油回收装置主要是利用了洗油和轧制油相似相溶原理，以及二者在

相同条件（温度和压力）下的饱和蒸汽压不同等特点，通过吸收、解吸等过程对

油雾废气中的气、液两相油雾进行吸收、解析（吸），从而实现轧制油的回收。

该装置解决了现有丝网过滤式油雾净化装置不能吸收气态轧制油的缺陷，回收后

的轧制油可直接返回轧制油循环系统循环使用。该工艺过程主要分为：吸收、解

吸及轧制油回收三部分。

① 吸收

轧机[1]产生的油雾经集气罩收集后由风机[2]送入吸收塔[3]，由塔底部进入，

穿过塔内填料，吸收油（洗油）从塔顶导入，经液体分布器均匀喷淋到波纹规整

填料上将填料润湿，这样在塔内建立大面积的气相、液相逆向流动接触，液态吸

收油在填料表面形成油膜，在适当的温度和常压条件下，轧制油被融入吸收油中，

含有轧制油的吸收油（混合油也称富洗油）在塔底排出，经过吸收净化的烟气由

吸收塔顶部排放。

吸收塔所用洗油是煤焦油精馏过程中的一部分馏分，一次性注入 28t，存于

吸收塔内，循环量 18m3/h。

吸收塔内填料分为散堆填料（鲍尔环）和规整填料（MY250规整填料），均

为 0Cr13 碳钢材质。鲍尔环一次性填充 21.78m3，MY250 规整填料一次性填充

http://baike.so.com/doc/433531-4590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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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9m3。据调查，自 2005 年油雾净化装置在国内使用以来，洗油和填料至今

均未更换过。

② 解析

含有轧制油的混合油由吸收塔底泵[4]打入脱气塔[5]脱气，经脱气后进入换

热器[6]预热，再经加热器[7]加热到设定的解吸温度后进入解吸塔[8]，在适当的

温度和压力条件下，轧制油汽化并从混合油中分离，这时气相轧制油从塔顶排出，

形成成品油；液相吸收油从解吸塔底部排出，经换热器[6]降温后再由冷凝器[9]

冷却到所需要的吸收温度，然后被送入吸收塔的顶部，开始新一轮的吸收、解吸

循环。

③ 轧制油回收

离开解吸塔顶部的气相轧制油，经冷凝器[6]冷却为液相油流入成品罐，达

到一定液位后被送入到成品油箱[12]中，同时为保证从混合油中分离的轧制油纯

度，回流泵将一定量的轧制油从成品罐中输送到解析（吸）塔中。真空泵组与解

析（吸）系统连接，用于保持系统低压运行。

脱气塔[5]、解吸塔[8]及真空泵[10]产生的尾气统一经管道引至吸收塔[3]处

理排放。油雾净化装置工艺流程见图 4-3。

图 4-3 油雾净化装置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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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燃气退火炉废气

本工程板一分厂和板二分厂中间退火工段各配备了 6台 40t和 8台 40t燃气

退火炉，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天然气燃烧废气以及铝板表面携带油雾受热挥发废

气，其主要污染物为烟尘、SO2、NOx及非甲烷总烃。根据现场调查此部分废气

通过各自车间配备的 1根排气筒排放，相对地面高度 15m。

4、废气处理措施汇总

废气汇总情况见表 4-1。

表 4-1 废气处理措施汇总一览表

产污单元
废气

名称
污染物

排放

方式

治理

措施

处理效

率（%）

排气筒

高度（m）

排气筒内

径（m）

监测点

设置

铸

锭

分

厂

熔铝

炉和

静置

保温

炉

熔铝

废气

颗粒物、

SO2、

NOx、HCl
及 Cl2

有组

织

集气

罩+1
套袋

式除

尘器

99.1 15 0.5

DA001
处理设

施进出

口

集气

罩+1
套袋

式除

尘器

99 15 0.5

DA002
处理设

施进出

口

熔铝

炉、

静置

保温

炉及

铝灰

处理

机

熔铝

废气

颗粒物、

SO2、

NOx、HCl
及 Cl2

有组

织

集气

罩+1
套袋

式除

尘器

99.1 15 0.5

DA003
处理设

施进出

口

铣

床

分

厂

中频

电炉

熔铝

废气
颗粒物

有组

织

箱体

集气

罩+1
套袋

式除

尘器

99.1 15 0.5

DA004
处理设

施进出

口

铸

轧

分

厂

熔铝

炉、

静置

保温

炉及

中频

电炉

熔铝

废气

颗粒物、

SO2、

NOx、HCl
及 Cl2

有组

织

集气

罩+1
套袋

式除

尘器

99 15 0.5

DA005
处理设

施进出

口

回转

炉
废气

颗粒物、

SO2及
NOx

有组

织

集气

罩+1
套袋

99 15 0.5
DA006
处理设

施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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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除

尘器

口

集气

罩+1
套袋

式除

尘器

99.1 15 0.5

DA007
处理设

施进出

口

铝灰

处理

机

铝灰

处理

废气

颗粒物
有组

织

集气

罩+1
套袋

式除

尘器

99.1 15 0.5

DA008
处理设

施进出

口

集气

罩+1
套袋

式除

尘器

99.1 15 0.5

DA009
处理设

施进出

口

热

轧

分

厂

热粗

轧

油雾

废气

非甲烷总

烃

有组

织

集气

罩+2
台油

雾净

化装

置

89.2 15 0.5

DA010
处理设

施进出

口

热精

轧

油雾

废气

非甲烷总

烃

有组

织

集气

罩+2
台油

雾净

化装

置

89.3 15 0.5

DA011
处理设

施进出

口

燃气

加热

炉

天然

气燃

烧废

气

颗粒物、

SO2及
NOx

有组

织
/ / 15 0.3

共 5根排

气筒，监

测
DA012-
DA014
排气筒

出口

燃气

锅炉

天然

气燃

烧废

气

颗粒物、

SO2及
NOx

有组

织

低氮

燃烧

器+烟
气循

环系

统

/ 8 0.3
DA017
排气筒

出口

板

一

分

厂

冷箔

轧机

油雾

废气

非甲烷总

烃

有组

织

集气

罩+1
套全

油回

收装

置

90 15 0.5

DA018
处理措

施进、出

口

集气

罩+1 89 15 0.5
DA019
处理措

施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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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全

油回

收装

置

口

燃气

退火

炉

天然

气燃

烧废

气

颗粒物、

SO2、NOx
及非甲烷

总烃

有组

织
/ / 15 0.3

共 1根排

气筒，监

测
DA020
排气筒

出口

板

二

分

厂

冷箔

轧机

油雾

废气

非甲烷总

烃

有组

织

集气

罩+1
套全

油回

收装

置

89.4 15 0.5

DA021
处理措

施进、出

口

燃气

退火

炉

天然

气燃

烧废

气

颗粒物、

SO2、NOx
及非甲烷

总烃

有组

织
/ / 15 0.3

共 1根排

气筒，监

测
DA022
排气筒

出口

无组织废气

颗粒物、

SO2、

NOx、
HCl、Cl2
及非甲烷

总烃

无组

织
/ / / /

厂区上

风向设

置 1#监
测点，下

风向设

置 2-3#
监测点

4.1.3噪声

本工程运营期产生的噪声主要包括：熔铝炉、静置保温炉、铸轧机、热轧机、

冷轧机、箔轧机、分切机、铝灰处理机等机械产生的机械噪声，以及配套风机等

设备产生的空气动力学噪声。设备噪声源强值及治理情况见表 4-2。

表 4-2 工程设备噪声源强值及治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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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运行方式 治理前 dB(A) 治理措施

1 熔铝炉

连续

85~95

采用低噪声设备、减振、

车间隔声

2 静置保温炉 85~95

3 中频电炉 80~90

4 铸轧机 80~90
5 冷轧机 80~90
6 箔轧机 80~90
7 分切机 80~90
8 退火炉 75~85

9 风机 85~95 减振基础+消声器+车间

密闭隔声

10 铝灰处理机 间接 80~90 采用低噪声设备、减振、

车间隔声

4.1.4固（液）体废物

本工程运营过程中产生固体废物主要包括：

一般固废：刨铣、剪切、分切、质检工段产生的边角废料及不合格产品；熔

铝炉、静置保温炉、中频电炉产生的废渣；铝灰处理机产生的铝灰；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产生的污泥；职工产生的生活垃圾。

危险固废：冷箔轧机轧制油过滤系统产生的含油废硅藻土；热连轧油雾净化

装置和废乳化液处理系统产生的废乳液。

本工程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情况见表 4-3。

表 4-3 固体废物产生情况一览表

序

号
产污工序 污染物 性质

产生量

（t/a） 备注

1 刨铣工段 废铝屑

一般固废

3512
收集后回用于熔化工

段
2 剪切工段 边角废料 1022
3 质检工段 不合格品 51682
4 熔化静置工段 废渣 6384 外售综合利用

5 废油过滤系统 废硅藻土

危险固废

291.46

由巩义市永泉汽车运

输有限公司负责运至

巩义市绿洲废物处理

有限公司处理处置

6 油雾分离过滤

废乳液 24

由鹤壁市远通汽车运

输（集团）货运有限

责任公司负责运至河

南嘉祥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处理处置

7 废乳化液处理系

统

8 地埋式污水处理

设施
污泥

一般固废
32 作为农肥处理

9 办公生活 生活垃圾 289 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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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4.2.1卫生防护距离

根据原环评审批内容，《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20万 t铝板带箔生

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批版）》及批复，现有工程针对粉尘和非甲

烷总烃已设置 200m卫生防护距离要求，本工程完成后不会对原有卫生防护距离

产生影响。

通过对周围环境状况的现场踏勘，验收阶段工程周围环境未发生变化。卫生

防护区域内无敏感点。

4.2.2在线监测装置

根据现场调查，企业现针对熔铝废气加装有 5套烟气在线监测系统，其中铸

锭分厂 3套袋式除尘器各安装 1套，用于在线监测颗粒物、SO2及 NOX；铸轧分

厂熔铝炉对应的袋式除尘器安装 1套，用于在线监测颗粒物、SO2及 NOX；铣床

分厂中频电炉对应袋式除尘器安装 1套，用于在线监测颗粒物。均正常联网运行。

企业针对厂区西侧总排口安装 1套水质在线监测系统，用于在线监测 COD

和氨氮，均正常联网运行。

4.3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本工程实际投资 30000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1975万元，占总投资 6.6%，“三

同时”落实情况见表 4-4。

表 4-4 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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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环保设备（设施）

名称

数量

(台/套)
投资额

(万元) 建设单位
落实

情况

1 废

气

铸锭

分厂

熔铝炉、

静置保温

炉及铝灰

处理机废

气

集气罩+3套袋式除

尘器+3根 15m排气

筒

3

300（新增

1套，其

余 2套计

入现有工

程投资）

河南清波

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

均已

落实

3套烟气在线监测

系统，监测熔铝废

气中颗粒物、SO2、
NOX

3

100（新增

1套，其

余 2套计

入现有工

程投资）

/

铣床

分厂

中频电炉

废气

箱体集气罩+1套袋

式除尘器+1根 15m
排气筒

1 300
河南清波

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

1套烟气在线监测

系统，监测熔铝废

气中颗粒物

1 40 /

铸轧

分厂

熔铝炉、

静置保温

炉及中频

电炉

集气罩+1套袋式除

尘器+1根 15m排气

筒

1 依托现有

河南清波

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

1套烟气在线监测

系统，监测熔铝废

气中颗粒物、SO2、
NOX

1 依托现有 /

回转炉废

气

集气罩+2套袋式除

尘器+2根 15m排气

筒

2 600
河南清波

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铝灰处理

废气

集气罩+2套袋式除

尘器+2根 15m排气

筒

2 400

热轧

分厂

热连轧油

雾废气

卷帘式集气罩+2套
油雾净化装置+2根

15m排气筒

2 依托现有 /

燃气加热

炉废气
5根 15m排气筒 5 依托现有 /

燃气锅炉

废气

低氮燃烧器+烟气

循环系统+8m排气

筒

1 30 /

板一

分厂

冷箔轧油

雾废气

集气罩+2套全油回

收装置+2根 15m排

气筒

2 200
洛阳洛重

矿山机械

有限公司

燃气退火

炉废气
1根 15m排气筒 1 依托现有 /

板一

分厂

冷箔轧油

雾废气

集气罩+1套全油回

收装置+1根 15m排

气筒

1 依托现有

洛阳洛重

矿山机械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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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退火

炉废气
1根 15m排气筒 1 依托现有 /

2 废

水

热轧工段、矫直

清洗、机修等生

产废水

1套 28m3/d“破乳+
陶瓷膜过滤”处理

装置

1 依托现有 /

生活污水
1套一体化污水处

理设施
1 依托现有

郑州万泉

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总排污口

COD水质在线自动

监测仪
1

依托现有

安徽皖仪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氨氮水质在线自动

监测仪
1

3 固

废

危险固废
1座 100m2危废暂

存间
1 /

一般固废 固废暂存间 1 /

4 噪声
消声+减震基础+隔
声罩+厂房隔声

/ 5 /

合计 19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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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与建议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5.1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与建议

1、项目符合国家政策

本次技改工程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中限

制类及淘汰类，且《铝行业规范条件（2013）》不涉及铝压延加工业，其建设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故巩义市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以 2018-410181-32-03-002215

号文同意该项目备案。

2、项目选址可行

本次技改工程均在现有车间内进行，无需新增土地，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项目建设符合巩义市产业集聚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项目建设亦符合巩义市产业

集聚区发展规划要求。

项目技改完成后可大大降低资能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因此评价认为该

技改工程选址可行。

3、污染物治理措施可行

（1）废气

本技改完成后全厂熔铸工段产生的废气各污染物浓度（产生量）分别为：烟

尘 15mg/m3（11.3t/a）、SO2 22.7 mg/m3（17.4t/a）及 NOx 59 mg/m3（45t/a）均可

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 1066—2015）表 1：常规大气污

染物排放浓度限值：颗粒物≤30mg/m3、SO2≤200mg/m3、氮氧化物≤400mg/m3限

值要求。HCl 10mg/m3（7.6t/a）和 Cl20.06mg/m3（0.05t/a）均可满足《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HCl 100 mg/m3，

Cl2 65mg/m3；二级标准最高排放速率：25m高排气筒 HCl 0.92kg/h，Cl2 0.52kg/h）

中的标准限值要求。

全厂热轧工段产生的废气各污染物浓度（产生量）分别为：烟尘 18mg/m3

（3.2t/a）、SO2 8mg/m3（1.4t/a）及 NOx 36 mg/m3（6.4t/a）均可满足《工业炉窑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 1066—2015）表 1：常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

值：颗粒物≤30mg/m3、SO2≤200mg/m3、氮氧化物≤400mg/m3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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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厂燃气退火炉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各污染物浓度（产生量）分别为：烟

尘 8 mg/m3（0.8t/a）、SO2 24 mg/m3（2.5t/a）、NOx 64 mg/m3（6.6t/a）、非甲烷总

烃 18 mg/m3（1.9t/a），均可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 1066

—2015）表 1：常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颗粒物≤30mg/m3、SO2≤200mg/m3、

氮氧化物≤400mg/m3限值要求。非甲烷总烃可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非甲烷总烃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120 mg/m3的要求。直接

通过 15m排气筒排放。

供气系统锅炉技改完成后运行过程产生的废气各污染物浓度（产生量）分别

为：烟尘 12 mg/m3（0.6t/a）、SO2 8 mg/m3（0.4t/a），均可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 3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燃气锅炉：颗粒物≤

20mg/m3、SO2≤50mg/m3的要求，在采用低氮燃烧器措施之后，NOx 27 mg/m3

（0.6t/a）可满足《郑州市 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中 30mg/m3以下

的要求。烟囱最低允许高度 8m。

技改完成后中频电炉熔铝产生的烟尘产生浓度（产生量）为 635 mg/m3

（40t/a），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排放浓度（排放量）为 6mg/m3（0.4t/a），可满足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 1066—2015）表 1：常规大气污染物

排放浓度限值：颗粒物≤30mg/m3限值要求。

技改工程铸锭分厂增加 3台铝灰处理机粉尘产生浓度（产生量）为 1547mg/m3

（75.8t/a），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排放浓度（排放量）为 16mg/m3（0.76t/a），铸

轧分厂增加 2台铝灰处理机粉尘产生浓度（产生量）为 576mg/m3（19t/a），经袋

式除尘器处理后排放浓度（排放量）为 6mg/m3（0.19t/a），均可以满足《大气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颗粒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120mg/m3，排气筒高度为 15m，最高允许排放速率为 3.5kg/h）的要求。

热粗轧和热精轧挥发废气经油雾净化装置处理后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和排

放量分别为热粗轧：13mg/m3（排放量 5.88t/a），热精轧：18mg/m3（排放量 7.92t/a）

可以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非甲烷总烃最高

允许排放浓度 120 mg/m3；二级标准 15m 高排气筒非甲烷总烃最高排放速率

10kg/h的要求。亦可满足《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

建议值》（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中其他行业有机废气排放口非甲烷总烃 80

mg/m3，处理效率 70%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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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箔轧机技改完成后，油雾废气经油雾处理装置处理后非甲烷总烃板一分

厂排放浓度 13mg/m3，排放量 6.45t/a，板二分厂排放浓度 11mg/m3，排放量 4.32t/a，

均可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非甲烷总烃最高

允许排放浓度 120 mg/m3；二级标准 15m 高排气筒非甲烷总烃最高排放速率

10kg/h的要求。亦可满足《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

建议值》（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中其他行业有机废气排放口非甲烷总烃 80

mg/m3，处理效率 70%的要求。

现有工程针对粉尘和非甲烷总烃已设置 200m卫生防护距离要求，本次技改

完成后不会对原有卫生防护距离设置产生影响。

（2）废水

本次技改工程仅涉及热轧废水变化，项目现有工程用排水均不变，经分析技

改完成后总排口废水排放量为 1349.57t/d，各污染物浓度分别为 COD50mg/L，

SS8.6mg/L，氨氮 1.5mg/L，石油类 0.15mg/L，可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表 1 一级 A 标准：（pH6～9，COD≤50mg/L，SS

≤10mg/L，氨氮≤5mg/L，石油类≤1mg/L），最终排入园区污水管网。

（3）噪声

本次技改工程噪声源主要为新增高噪声设备，考虑改造新增设备均在现有车

间内建设，且新增数量相对于现有高噪声设备数量较小。因此，技改完成后厂界

噪声变化不大。

（4）固体废物

本次技改工程新增的高速热铝灰处理机，将现有工程原外售的 9975t/a铝渣，

35%含铝较高的铝回收回用于熔化工段。剩余约 64%（含铝＜10%），即 6384t/a

铝灰作为固体废物定期外售。因此，技改完成后削减了铝渣固废产生量。

热连轧乳化液循环系统采用真空平床过滤机处理后，热连轧油雾净化装置收

集废油量为 55.2t/a。较现有工程 122.9t/a废油削减了 67.6t/a。热连轧废乳化液处

理系统产生废油量为 98.3t/a。较现有工程 476t/a废油削减了 377.7t/a。以上均属

于危废，经收集后厂区危废暂存间暂存，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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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总量

本次技改完成后新增 SO2 15.78t/a、NOx 0.11t/a、COD0.81t/a 需另行申请总

量指标。

5.2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本工程于 2018年 9月 21日以巩环建表[2018]90号文通过了巩义市环境保护

局审批，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巩义市产业集聚区，为技改项目，在老厂区内进行技术改造，

淘汰部分陈旧设备，增加部分新设备，改造后熔铸产能由 30万吨/年增至 60万吨/年，

热轧和冷轧产能由 30万吨/年增至 35万吨/年。项目总投资 33000万元，其中环保投

资 757万元。

二、该《报告表》内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和建设项目环境管理规定，

评价结论可信。我局批准该《报告表》，原则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表》所列项目的

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三、你单位应向社会公众主动公开业经批准的《报告表》，并接受相关方的咨询。

四、你单位应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各项环境保护设

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一）向设计单位提供《报告表》和本批复文件，确保项目设计按照环境保护

设计规范要求，落实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保设施投资概算。

（二）依据《报告表》和本批复文件，对项目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

固体废物、噪声等污染，以及因施工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采取相应的防

治措施。

（三）项目运行时，外排污染物应满足以下要求：

1、废水。污水排放应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一级

标准。

2、废气。废气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二

级标准要求、河南省《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1066-2015）表 1

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表 3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3、噪声。厂界噪声应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38

4、固废。固体废物贮存、处置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

控制标准》（GB18599-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及 2013修改单标准要求。

（四）主要污染排放总量指标。本次技改主要污染排放总量变化情况，二氧化

硫增加 15.78吨/年、氮氧化物增加 0.11吨/年、化学需氧量增加 0.81吨/年、挥发性

有机物增加 18.06吨/年、氨氮不变。本次技改完成后，全厂（含新、老厂区）主要

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为：二氧化硫 26.7吨/年、氮氧化物 87.67吨/年、化学需氧量 31.35

吨/年、氨氮 1.17吨/年、挥发性有机物 102.98吨/年。

五、该项目涉及规划、国土、文物保护等部门相关事项，以相应行政主管部门

审批意见为准。

六、项目建成后及时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或者

使用。

七、如果今后国家或我省颁布污染物排放限值的新标准，届时你单位应按新的

标准执行。

八、建设项目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

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向我局重新报批。

九、项目自批复之日起 5年后方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报告文件应报我局重

新审核。

十、项目环境保护日常监督检查由巩义市回郭镇环境监察中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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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收执行标准

本次验收执行的标准，原则上采用《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精铝板带

箔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报批版）》中规定的环境标准，同

时考虑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修订情况及新颁布的标准，对已修订或新颁布的环境

保护标准，提出本项目验收后按新标准进行达标考核的建议。

6.1环境质量标准

环境质量标准见表 6-1。

1、原环评规定执行标准

环境质量标准见表 6-1。

表 6-1 环境质量标准

环境

要素
标准名称 项目

标准值
级（类）别

单位 标准限值

环境

空气

《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

SO2
μg/m3 150（24h平均）

二级

μg/m3 500（1h平均）

NO2
μg/m3 80（24小时平均）

μg/m3 200（1小时平均）

PM10 μg/m3 150（24h平均）

TSP μg/m3 300（24h平均）

地表

水

《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

（GB3838-2002）

pH / 6~9

III类COD mg/L ≤20
NH3-N mg/L ≤1.0
BOD5 mg/L ≤4

声环

境

《声环境质量标

准》（GB3096-2008）

等效

连续

A

昼间 dB（A） 65
3类

夜间 dB（A） 55

2、已修订或新颁布的环境保护标准

表 6-2 环境质量标准

环境

要素
标准名称 项目

标准值 级（类）

别单位 标准限值

环境

空气

《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

CO
mg/m3 4（24小时平均）

二级

mg/m3 10（1小时平均）

O3
μg/m3 160（日最大 8小

时平均）

μg/m3 200（1小时平均）

PM2.5
μg/m3 35（年平均）

μg/m3 75（24h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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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导则—大气环境》（HJ
2.2－2018）附录 D

TVOC μg/m3 600（8h平均） /

6.2污染物排放标准

1、原环评规定执行标准

污染物排放标准见表 6-3。

表 6-3 污染物排放标准

环境

要素
标准名称及级（类）别 污染因子

标 准 限 值

单位 数值

废气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中二级

排放标准

非甲烷总

烃

mg/m3 120（最高允许排放浓

度）

kg/h 10（15m排气筒最高

允许排放速率）

mg/m3 4.0（无组织排放监控

浓度限值）

HCl

mg/m3 100（最高允许排放浓

度）

kg/h 0.92（25m排气筒最高

允许排放速率）

mg/m3 0.2（无组织排放监控

浓度限值）

Cl2

mg/m3 65（最高允许排放浓

度）

kg/h 0.52（25m排气筒最高

允许排放速率）

mg/m3 0.4（无组织排放监控

浓度限值）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DB 41/ 1066—2015）表

1：常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

值

颗粒物 mg/m3 30
SO2 mg/m3 200

NO2 mg/m3 400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表 3大气污

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燃气锅炉

颗粒物 mg/m3 20
SO2 mg/m3 50
NOx mg/m3 150

《郑州市 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行动方案》燃气锅炉
NOx mg/m3 30

废水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8918-2002）表 1
一级 A标准

pH —— 6～9
COD mg/L ≤50
SS mg/L ≤10
氨氮 mg/L ≤5

石油类 mg/L ≤1

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3类
标准

噪声
昼间 dB(A) 65

夜间 dB(A)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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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其修改清单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清单

2、本次验收工作新增标准

本次验收过程部分污染物排放标准调整内容见表 6-4。

表 6-4 验收污染物排放标准调整内容

环境

要素
标准名称及级（类）别 污染因子

标 准 限 值

单位 数值

废气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中二级

排放标准

HCl kg/h 0.26（15m排气筒最高

允许排放速率）

Cl2 kg/h 0.19（15m排气筒最高

允许排放速率）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DB 41/ 1066—2020）

颗粒物 mg/m3 10（压延加工熔化炉）

SO2 mg/m3 50（压延加工熔化炉）

NO2 mg/m3 300（其他炉窑）

HCl mg/m3 30（所有炉窑）

6.3总量控制指标

根据巩义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精铝板带箔生产

线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批复》（巩环建表[2018]90号）。本次技改

主要污染排放总量变化情况，SO2 增加 15.78t/a、NOx 增加 0.11t/a、COD增加

0.81t/a、挥发性有机物增加 18.06t/a、氨氮不变。本次技改完成后，全厂（含东、

西厂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为：SO2 26.7t/a、NOx 87.67t/a、COD31.35t/a、

氨氮 1.17t/a、挥发性有机物 102.98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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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验收监测内容

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针对本工程现状污染源特委托河南省弘德环境

检测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17-19 和 2020 年 1月 3-5 日，结合区域管控

要求按照各生产工段实际运行时间进行了分阶段采样监测。

7.1污染源监测

7.1.1废水

河南省弘德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2月 17-18日对厂区生产废水处理

设施进出口、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出口及总排口进行了采样监测，监测布点图见

附图 4，废水验收监测内容见表 7-1。

表 7-1 废水验收监测内容

序号 废水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及周期

1 生产废水
废水处理设施进、

出口

pH、CODcr、BOD5、

SS、氨氮、石油类

连续监测 2天，每

天 4次采样

2 生活污水
污水处理设施进、

出口

pH、CODcr、BOD5、

SS、氨氮、石油类

连续监测 2天，每

天 4次采样

3 全厂混合废水 总排口
pH、CODcr、BOD5、

SS、氨氮、石油类

连续监测 2天，每

天 4次采样

7.1.2废气

1、有组织排放

河南省弘德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17-18 日、2020 年 1 月

3-4日及 2020年 7月 13-14日对厂区熔铸工段、热轧工段、冷箔轧工段及退火等

产污环节进行了采样检测。监测布点图见附图 4，有组织废气验收监测内容见表

7-2。



43

表 7-2 有组织废气验收监测内容

产污单元
废气名

称
排气筒编号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及周期

铸锭

分厂

熔铝炉和

静置保温

炉

熔铝废

气

DA001 配套袋式除尘

器进出口

颗粒物、SO2、

NOx、HCl及
Cl2

连续监测 2
天，每天采

样 3次，每

次连续采

样 1小时

DA002 配套袋式除尘

器进出口

熔铝炉、静

置保温炉

及铝灰处

理机

熔铝废

气
DA003 配套袋式除尘

器进出口

铣床

分厂
中频电炉

熔铝废

气
DA004 配套袋式除尘

器进出口
颗粒物

铸轧

分厂

熔铝炉、静

置保温炉

及中频电

炉

熔铝废

气
DA005 配套袋式除尘

器进出口

颗粒物、SO2、

NOx、HCl及
Cl2

回转炉 废气

DA006 配套袋式除尘

器进出口 颗粒物、SO2

及 NOx
DA007 配套袋式除尘

器进出口

铝灰处理

机

铝灰处

理废气

DA008 配套袋式除尘

器进出口
颗粒物

DA009 配套袋式除尘

器进出口

热轧

分厂

热粗轧
油雾废

气
DA010 配套油雾净化

装置进出口
非甲烷总烃

热精轧
油雾废

气
DA011 配套油雾净化

装置进出口

燃气加热

炉
废气

DA012-
DA014（5根
监测 3根）

排气筒出口
颗粒物、SO2

及 NOx

燃气锅炉 废气 DA017 排气筒出口
颗粒物、SO2

及 NOx

板一

分厂

冷箔轧机
油雾废

气

DA018 全油回收装置

进出口
非甲烷总烃

DA019 全油回收装置

进出口

燃气退火

炉
废气 DA020 排气筒出口

颗粒物、SO2、

NOx及非甲

烷总烃

板二

分厂

冷箔轧机
油雾废

气
DA021 全油回收装置

进出口
非甲烷总烃

燃气退火

炉
废气 DA022 排气筒出口

颗粒物、SO2、

NOx及非甲

烷总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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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组织排放

河南省弘德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2月 17-18日对厂区上风向 1个对

照点，下风向 2个监测点进行了采样监测，监测布点图见附图 4。无组织废气验

收监测内容见表 7-3。

表 7-3 无组织废气验收监测内容

排放源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及周期

厂区

厂区上风向 1个对照

点，下风向 2个监测

点

颗粒物、SO2、NOx、
HCl、Cl2及非甲烷总

烃

连续监测 2天，每天

采样 3次，每次连续

采样 1小时

7.1.3厂界噪声监测

河南省弘德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2月 18-19日对厂界噪声进行了监

测，监测布点图见附图 4。厂界噪声验收监测内容见表 7-4。

表 7-4 厂界噪声验收监测内容

序号 监测点位名称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及周期

1 东厂界

等效连续 A声级 昼夜各 1次，共 2天
2 西南厂界

3 西北厂界

4 北厂界

7.2环境质量监测

根据《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精铝板带箔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表（报批版）》及其审批文件，未对环境敏感保护目标的环境空气

质量及环境地表水质量、地下水质量做出要求。

本项目运营期废水、废气、噪声均实现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实现合理处置，

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均无环境投诉，未受到相关部门

处罚。因此，本项目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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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8.1监测分析方法

监测分析方法见表 8-1。

表 8-1 监测分析方法及最低检出浓度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 方法来源 最低检出浓度

废气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

重量法
HJ 836-2017 1.0mg/m3

环境空气 GB/T15432-1995 0.001mg/m³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 定电位电解法 HJ 57-2017 3mg/m3

环境空气
副玫瑰苯胺分

光光度法
HJ482-2009 0.007mg/m3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2014 3mg/m3

环境空气
盐酸萘乙二胺

分光光度法
HJ479-2009 0.12ug/10mL

HCl
固定污染源

离子色谱法 HJ549-2016
0.2mg/m3

环境空气 0.02mg/m3

Cl2
固定污染源 甲基橙分光光

度法
HJ/T30-1999

0.2mg/m3

环境空气 0.03mg/m3

非甲烷总烃
固定污染源

气相色谱法
HJ38-2017

0.07 mg/m³
环境空气 HJ604-2017

废水

pH / 玻璃电极法 GB6920-1986 /
化学需氧量 / 重铬酸盐法 HJ 828-2017 4mg/L

氨氮 / 纳氏试剂分光

光度法
HJ 535-2009 0.025mg/L

悬浮物 / 重量法 GB 11901-1989 10mg/L
生化需氧量 / 稀释与接种法 HJ 505-2009 2mg/L

石油类 / 红外分光光度

法
HJ 637-2018 0.06mg/L

噪声 厂界噪声 /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

GB 12348-2008 /

8.2监测仪器

监测仪器见表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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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监测仪器

检测项目 监测仪器 设备型号

废气

颗粒物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崂应 3012H型 HD-020

托盘电子分析天平 AUW120D型

二氧化硫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崂应 3012H型 HD-020
氮氧化物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崂应 3012H型 HD-020

HCl 离子色谱仪 HD-018
Cl2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HDYQ-001

非甲烷总烃

大流量低浓度烟尘（气）测试仪 崂应 3012H-D型 HDYQ-050
自动烟尘烟气测试仪 GH-60E-D型

A91气相色谱仪 HDYQ-013

废水

pH 精密 pH计 PHS-3C
化学需氧量 / /

氨氮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HDYQ-001
悬浮物 电子天平 AUW220型

生化需氧量 生化培养箱 PX-250B
石油类 红外分光测油仪 HDYQ-011

噪声 厂界噪声
声校准器 AWA6221A型

多功能声级计 AWA6228+型

8.3 人员资格

按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布的《环保监测人员合格证制度》及河南省人民政府

令第 68号《河南省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的要求，本次检测所有参加现场检测及

室内样品分析人员均有相应的检测项目上岗证。

8.4水质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本次检测所用仪器均经计量部门校验合格，并在有效使用期内。进入现场前，

均对仪器进行了校核，仪器性能均处于良好状态。在检测过程中，布点、采样、

分析方法均按照《空气和废气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环境监测质量保证手册》、

《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布设检测点位合理，保证各检测点位检测数

据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8.5气体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检测实行全过程的质量保证，要求执行《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

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16157 -1996）、《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55-2000）和《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2007）与《固定

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373-2007）进行，采样

仪器逐台进行气密性检查、流量校准。采样人员采样前，对采样系统的气密性进



47

行认真检查，确认无漏气现象后，方可进行采样；使用前必须经过流量校准，流

量误差应不大于 5%；采样时流量应稳定；在烟尘采样时，采样前确认采样滤膜

和滤筒无针孔和破损，滤膜的毛面应向上，样品测定所用前后仪器一致且已经计

量校准。

8.6噪声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噪声测量质量保证与质控按国家环保部《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噪声部分和《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有关规定进行。检测时使用经

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有效使用期内的声级计；声级计在测试前后用标准发声源进

行校准，测量前后仪器灵敏度相差不大于 0.5dB，否则测量结果无效；测量仪器

时间计权特性设为“F”挡，采样时间间隔不大于 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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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验收监测结果

9.1 生产工况

依据企业提供的生产工况统计表，监测日期生产工况见表 9-1。

表 9-1 监测日生产工况统计

采样日期 产品名称 设计产量（t/d） 实际产量（t/d） 生产负荷（%）

2019年 12月 17日 铝板带箔 1030 980 95
2019年 12月 18日 铝板带箔 1030 982 95
2019年 12月 19日 铝板带箔 1030 778 75.5
2020年 01月 03日 铝板带箔 1030 970 94
2020年 01月 04日 铝板带箔 1030 980 95
2020年 01月 05日 铝板带箔 1030 980 95

9.2环保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9.2.1环保设施处理效率监测结果

9.2.1.1废水治理设施

本工程废水处理设施主要包括：生产废水 1套“破乳+陶瓷膜过滤”处理装置；

生活污水 1套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

（1）生产废水处理设施

本工程生产废水配有 1套“破乳+陶瓷膜过滤”处理装置，主要用于处理热连

轧含乳化液废水、矫直清洗废水及机修废水等生产废水，其污染物处理效率见表

9-2。

表 9-2 生产废水处理设施去除效率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日期
监测因子 mg/L

pH COD SS 氨氮 BOD5 石油类

进口均值 2019.12.17-18 7.65 453 389 2.34 130.5 4.49
出口均值 2019.12.17-18 7.62 44 8.75 2.07 7.9 0.29

处理效率（%） / 90 98 12 94 94
环评审批要求 / 99 97 / / 99
能否满足要求 / 略低于 满足 略低于

通过对比可知，生产废水处理措施对 COD和石油类去除效率略低于环评审

批要求，其余各污染因子均可满足环评审批要求。COD 和石油类处理效率略低

的原因主要为两种污染物产生浓度减少。根据实际调查污染物产生浓度大大减少

的原因主要包括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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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乳化液循环系统增加了真空平板过滤机，采取真空平板过滤机对废乳化

液处理后，增大了乳化液循环利用率，减少了进入污水处理设施处理量。

② 所采购乳油的油品质较原有油质好，由于乳油品质提高，配置乳化液过

程中减少了乳油配比，进而减少乳油使用量，大大降低了污染物产生浓度。

虽然 COD和石油类实际处理效率略低，但是处理后排放浓度均可满足《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表 1一级 A相关标准要求，做

到达标排放。

（2）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本工程生活污水配有 1套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主要用于处理全厂职

工办公生活污水，其污染物处理效率见表 9-3。

表 9-3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去除效率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日期
监测因子 mg/L

pH COD SS 氨氮 BOD5 石油类

进口均值 2019.12.17-18 7.17 209 53.8 18.1 59.1 1.18
出口均值 2019.12.17-18 7.19 37.5 7.9 1.83 7.58 0.11

处理效率（%） / 82 85 89 87 90
环评审批要求 / 80 70 40 / /
能否满足要求 / 满足

通过对比可知，生活污水处理措施对各污染物去除效率均可满足环评审批要

求。

9.2.1.2废气治理设施

本工程所涉及废气治理设施主要包括：（1）熔铸工段熔铝炉、静置保温炉、

中频电炉及铝灰处理机配套的袋式除尘器，主要用于处理废气中颗粒物；（2）

热连轧工段热粗轧、热精轧配套的油雾净化装置，主要用于处理乳化液挥发废气

非甲烷总烃；（3）冷轧工段冷、箔轧机配套的全油回收装置，主要用于处理轧

制油挥发废气的非甲烷总烃。熔铸各工段袋式除尘器对颗粒物处理效率监测结果

见表 9-4，热轧冷箔轧工段油雾处理措施对非甲烷总烃处理效率监测结果见表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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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 熔铸各工段袋式除尘器对颗粒物处理效率监测结果

产污单元
排气筒编

号
监测点位

烟气量

（m³/h）
颗粒物

浓度(mg/m³) 速率(kg/h）

铸锭

分厂

熔铝炉

和静置

保温炉

DA001
进口均值 156170 512 79.9
出口均值 161320 4.2 0.68

处理效率（%） / 99.1

DA002
进口均值 95846 636.5 61
出口均值 121266 4.7 0.57

处理效率（%） / 99
熔铝炉、

静置保

温炉及

铝灰处

理机

DA003

进口均值 30334 535 15.7

出口均值 32923 4.3 0.14

处理效率（%） / 99.1

铣床

分厂

中频电

炉
DA004

进口均值 44349 492 21.9
出口均值 47884 4.1 0.2

处理效率（%） / 99.1

铸轧

分厂

熔铝炉、

静置保

温炉及

中频电

炉

DA005

进口均值 43095 545 23.5

出口均值 48270 4.5 0.22

处理效率（%） / 99

回转炉

DA006
进口均值 34858 540 18.9
出口均值 35931 4.8 0.18

处理效率（%） / 99

DA007
进口均值 33377 519 17.3
出口均值 37267 4.2 0.15

处理效率（%） / 99.1

铝灰处

理机

DA008
进口均值 25530 570 14.5
出口均值 27588 4.7 0.13

处理效率（%） / 99.1

DA009
进口均值 34953 648 22.7
出口均值 43732 4.9 0.22

处理效率（%） / 99
环评审批要求 / 99
能否满足要求 / 满足

通过对比可知，熔铸各工段袋式除尘器对颗粒物处理效率监测结果均可满足

环评审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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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5 热轧、冷箔轧工段废气治理措施对非甲烷总烃处理效率监测结果

产污单元
排气筒编

号
监测点位

非甲烷总烃

烟气量

（m³/h）
浓度

(mg/m³)
排放速率

(kg/h）

热轧分

厂

热粗轧 DA010
进口均值 110841 21 2.31
出口均值 128963 1.9 0.25

处理效率（%） / 89.2

热精轧 DA011
进口均值 137892 21.1 2.91
出口均值 143438 2.2 0.31

处理效率（%） / 89.3
环评审批要求 / 80
能否满足要求 / 满足

板一分

厂
冷箔轧机

DA018
进口均值 238108 20.7 4.94
出口均值 246030 1.97 0.48

处理效率（%） / 90

DA019
进口均值 216761 21.8 4.73
出口均值 220377 2.36 0.52

处理效率（%） / 89

板二分

厂
冷箔轧机 DA021

进口均值 220882 20.6 4.53
出口均值 226242 2.1 0.48

处理效率（%） / 89.4
环评审批要求 / 90
能否满足要求 / 满足

通过对比可知，热轧和冷、箔轧机油雾废气处理措施对非甲烷总烃处理效率

监测结果可满足环评审批要求。

9.2.1.2噪声治理措施

本工程噪声治理措施主要包括：（1）设备选型上主要选取先进的低噪声设备；

（2）设备安装过程中采取了设置减震基础、加装减震垫；（3）高噪声设备设置

隔声间，全部设备均置于车间内。采取以上措施后厂界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9-6。

表 9-6 噪声监测结果

检测时间
噪声检测结果 LAeq [dB(A)]

1﹟（东） 2﹟（西南） 3﹟（西北） 4﹟（北）

2019.12.18
昼间 53.1 52.8 53.9 54.1
夜间 43.7 44.7 45.5 45.6

2019.12.19
昼间 53.5 54.8 55.5 53.4
夜间 44.2 44.9 43.7 43.5

通过监测，各厂界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 –2008）3类标准要求[昼间≤65dB（A），夜间≤55dB（A）]，说明噪

声治理设施的降噪效果良好。

9.2.1.3固体废物治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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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固体废物均依托厂区一般固废暂存间和 1座 100m3危险废物暂存间。

根据调查均已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要求建设

危险废物暂存间采取了“三防”措施，存放厂区危险废物，废硅藻土定期由巩义

市永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运至位于巩义市绿洲废物处理有限公司进行处理；废

乳液定期由鹤壁市远通汽车运输（集团）货运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运至河南嘉祥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处理。

9.2.2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9.2.2.1废水

根据现场调查全厂废水包括：（1）热连轧含乳化液废水；（2）循环冷却系统

定期排污水；（3）除盐水站含盐废水；（4）矫直清洗废水；（5）机修废水；（6）

造气系统造气废水和脱硫洗气废水；（7）职工生活污水。本工程涉及的主要为：

热连轧含乳化液废水；矫直清洗废水；机修废水；循环冷却系统定期排污水；除

盐水站含盐废水；职工生活污水。其中热连轧含乳化液废水、矫直清洗废水、机

修废水统一采用 1套 “破乳+陶瓷膜过滤”处理装置进行集中处理，生活污水采用

1套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循环冷却系统定期排污水和除盐水站含盐废水直

接汇同其他废水排放。

（1）生产废水处理设施监测结果

根据河南省弘德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2月 17-18日对生产废水处理

设施进出口采样监测（监测报告见附件 2），监测结果见 9-7。

表 9-7 生产废水处理设施进出口监测结果

监

测

点

位

监测日期

监测因子 mg/L

pH COD SS 氨氮 BOD5
石油

类

进

口

2019.12.17

1 7.58 464 372 2.31 140 3.64
2 7.63 425 351 2.28 126 3.96
3 7.69 444 369 2.22 116 5.37
4 7.55 456 387 2.39 134 5.14

2019.12.18

1 7.69 472 414 2.35 146 5.38
2 7.65 457 422 2.39 128 4.23
3 7.63 434 390 2.32 134 4.52
4 7.74 472 406 2.43 120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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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 / 453 389 2.34 130.5 4.49

出

口

2019.12.17

1 7.71 46 8 2.07 8.6 0.3
2 7.63 44 9 2 7.4 0.13
3 7.69 43 9 2.02 8.0 0.25
4 7.51 46 9 1.94 7.0 0.45

2019.12.18

1 7.58 43 9 2.19 7.2 0.33
2 7.61 45 9 2.11 8.4 0.38
3 7.59 41 9 2.08 7.8 0.22
4 7.63 45 8 2.15 8.8 0.25

均值 / 44 8.75 2.07 7.9 0.29
处理效率（%） / 90 98 12 94 94

原

审

批

执

行

标

准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8918-2002）表 1
一级 A标准

6～9 50 10 5 10 1

达标情况 达标

通过上表可知，经生产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的废水各污染因子均可满足原审

批提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表 1一级 A相关标

准要求。

（2）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监测结果

根据河南省弘德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2月 17-18日对生产废水处理

设施进出口采样监测（监测报告见附件 2），监测结果见 9-8。

表 9-8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出口监测结果

监

测

点

位

监测日期

监测因子 mg/L

pH COD SS 氨氮 BOD5
石油

类

进

口

2019.12.17

1 7.31 232 60 18.6 45.4 1.4
2 7.43 224 47 19.3 67.4 1.05
3 7.01 216 54 17.4 60.4 0.87
4 7.08 193 52 18.1 54.4 1.15

2019.12.18

1 7.31 201 58 17.3 52.4 1.36
2 6.93 190 63 17.9 63.4 1.09
3 6.96 192 46 17.4 59.4 1.32
4 7.29 221 50 18.8 70.4 1.16

均值 / 209 53.8 18.1 59.1 1.18

出

口
2019.12.17

1 7.12 39 9 1.84 8.2 0.12
2 6.88 37 8 1.83 7.0 0.15
3 6.89 35 7 1.81 7.6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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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16 33 7 1.8 6.8 0.09

2019.12.18

1 7.11 39 8 1.85 8.8 0.13
2 7.51 41 9 1.82 7.4 0.07
3 7.48 37 8 1.84 6.8 0.11
4 7.43 39 7 1.83 8 0.09

均值 / 37.5 7.9 1.83 7.58 0.11
处理效率（%） / 82 85 89 87 90

原

审

批

执

行

标

准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8918-2002）表 1
一级 A标准

6～9 50 10 5 10 1

达标情况 达标

通过上表可知，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的废水各污染因子均可满足原审

批提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表 1一级 A相关标

准要求。

（3）全厂总排口废水监测结果

根据河南省弘德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2月 17-18日对全厂总排口进

行了采样监测，监测结果见 9-9。

表 9-9 总排口监测结果

监

测

点

位

监测日期

监测因子 mg/L

pH COD SS 氨氮 BOD5
石油

类

总

排

口

2019.12.17

1 7.34 31 6 1.82 8.4 0.66
2 7.12 33 7 1.81 6.4 0.76
3 7.18 31 7 1.85 8 0.42
4 7.26 35 7 1.84 7.2 0.72

2019.12.18

1 7.73 35 7 1.88 8.6 0.47
2 7.83 31 6 1.86 8 0.59
3 7.86 27 6 1.83 6.6 0.38
4 7.71 33 8 1.84 7.4 0.42

均值 / 32 6.75 1.84 7.58 0.55
执

行

标

准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8918-2002）表 1
一级 A标准

6～9 50 10 5 10 1

达标情况 达标

由上表可知，全厂废水总排口各污染物浓度均可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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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表 1一级 A相关标准要求，废水通过总排口排入

区域市政污水管网。

9.2.2.2废气

（1）有组织排放

本工程实际运营过程中涉及的大气污染物主要包括：（1）熔铸工段废气，

其主要成分包括天然气燃烧产生烟尘、SO2及 NOx，未反应的精炼剂 Cl2以及转

化的 HCl；（2）热连轧工段加热炉和锅炉产生废气，主要污染物为烟尘、SO2

及 NOx；（3）燃气退火炉运行产生的废气，主要污染物为烟尘、SO2、NOX及

非甲烷总烃；（4）中频电炉熔化铝屑产生的烟尘；（5）高速热铝灰处理机处理

铝渣产生的粉尘。（6）热连轧工段乳化液受热挥发废气，主要污染物非甲烷总

烃；（7）冷轧工段产生的油雾废气，主要污染物非甲烷总烃。

① 铸锭分厂熔铝废气

根据河南省弘德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9年 12月 17日和 2020年 1月

3日对铸锭分厂 3套袋式除尘器进、出口进行了采样检测，检测结果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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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0 铸锭分厂熔铝废气袋式除尘器进出口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时间及频次
烟气量

（m³/h）

颗粒物 SO2 NOx 氯化氢 氯气

浓度
(mg/m³)

速率
(kg/h)

浓度
(mg/m³)

速率
(kg/h)

浓度
(mg/m³)

速率
(kg/h)

浓度
(mg/m³)

速率
(kg/h)

浓度
(mg/m³)

速率
(kg/h)

DA001

A
进

口

2019.12.17
1 82447 534 44 10 0.82 19 1.57 1.92 0.158 0.3 0.025
2 84631 572 48.4 11 0.93 24 2.03 1.46 0.124 0.4 0.034
3 84964 605 51.4 10 0.85 19 1.61 0.803 0.068 0.3 0.025

2020.1.3
1 81737 387 31.6 9 0.74 18 1.47 0.876 0.072 0.4 0.033
2 81559 455 37.1 7 0.57 15 1.22 1.78 0.145 0.4 0.033
3 81574 434 35.4 8 0.65 13 1.06 1.59 0.130 0.4 0.033

B
进

口

2019.12.17
1 71745 547 39.2 10 0.72 19 1.36 未检出 0.007 0.3 0.022
2 73475 652 47.9 12 0.88 23 1.69 0.489 0.036 0.5 0.037
3 73985 465 34.4 10 0.74 19 1.40 0.466 0.034 未检出 0.007

2020.1.3
1 72363 489 35.4 10 0.72 16 1.16 未检出 0.007 0.4 0.029
2 74452 411 30.6 7 0.52 15 1.12 0.578 0.043 0.5 0.037
3 74083 597 44.2 9 0.67 13 0.96 0.556 0.041 0.4 0.030

均值
注 156170 512 79.9 9.4 1.47 18 2.77 0.96 0.15 0.37 0.058

出

口

2019.12.17
1 161704 4.4 0.71 9 1.46 18 2.91 未检出 0.016 0.2 0.032
2 161423 3.8 0.61 10 1.61 22 3.55 未检出 0.016 未检出 0.016
3 161521 5.5 0.89 8 1.29 17 2.74 未检出 0.016 未检出 0.016

2020.1.3
1 160723 3.5 0.56 8 1.28 15 2.41 未检出 0.016 0.3 0.048
2 161778 4.2 0.68 6 0.97 14 2.26 0.740 0.120 0.3 0.049
3 160772 3.9 0.63 7 1.12 12 1.93 0.671 0.108 0.3 0.048

均值 161320 4.2 0.68 8 1.29 16.3 2.63 0.31 0.049 0.2 0.035
处理效率（%） / 99.1 / / / /

DA002 进

口

2019.12.17
1 94218 721 67.9 5 0.47 15 1.41 未检出 0.009 0.4 0.038
2 96878 684 66.3 4 0.39 16 1.55 0.247 0.024 0.3 0.029
3 97816 758 74.1 4 0.39 18 1.76 0.743 0.073 0.3 0.029

2020.1.3
1 96088 427 41.0 6 0.58 13 1.25 0.617 0.059 0.3 0.029
2 95374 604 57.6 5 0.48 12 1.14 0.457 0.044 0.3 0.029
3 94699 625 59.2 4 0.38 16 1.52 未检出 0.009 0.3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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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 95846 636.5 61 4.7 0.45 15 1.44 0.376 0.036 0.3 0.03

出

口

2019.12.17
1 119292 5.3 0.63 4 0.48 12 1.43 未检出 0.012 未检出 0.012
2 119455 4.7 0.56 3 0.36 12 1.43 未检出 0.012 0.3 0.036
3 119673 5.8 0.69 3 0.36 14 1.68 未检出 0.012 未检出 0.012

2020.1.3
1 122760 3.2 0.39 3 0.37 11 1.35 未检出 0.012 0.2 0.025
2 123044 4.5 0.55 3 0.37 11 1.35 未检出 0.012 未检出 0.012
3 123371 4.8 0.59 5 0.62 14 1.73 未检出 0.012 0.2 0.025

均值 121266 4.7 0.57 3.5 0.43 12 1.5 0.1 0.012 0.2 0.02
处理效率（%） / 99 / / / /

DA003

进

口

2019.12.17
1 30119 617 18.6 10 0.3 19 0.57 未检出 0.003 0.4 0.012
2 29991 495 14.8 8 0.24 15 0.45 未检出 0.003 0.4 0.012
3 28708 583 16.7 7 0.2 15 0.43 未检出 0.003 0.2 0.006

2020.1.3
1 32075 454 14.6 7 0.22 15 0.48 未检出 0.003 0.4 0.013
2 30830 508 15.7 6 0.18 16 0.49 未检出 0.003 0.3 0.009
3 30279 461 14.0 5 0.15 13 0.39 未检出 0.003 0.3 0.009

均值 30334 535 15.7 7.2 0.22 15.5 0.47 0.1 0.003 0.33 0.01

出

口

2019.12.17
1 33142 5.3 0.18 6 0.2 15 0.5 未检出 0.003 未检出 0.003
2 32998 3.9 0.13 5 0.16 11 0.36 未检出 0.003 未检出 0.003
3 32916 4.6 0.15 5 0.16 12 0.39 未检出 0.003 0.2 0.007

2020.1.3
1 31457 4.4 0.14 5 0.16 12 0.38 未检出 0.003 0.2 0.006
2 34242 4.1 0.14 4 0.14 12 0.41 未检出 0.003 0.3 0.010
3 32785 3.7 0.12 3 0.10 9 0.3 未检出 0.003 未检出 0.003

均值 32923 4.3 0.14 4.7 0.15 11.8 0.39 0.1 0.003 0.15 0.005
处理效率（%） / 99.1 / / / /

原审批执行标准 / 30 / 200 / 400 / 100 0.92 65 0.52
现行标准 / 10 / 50 / 300 / 30 0.26 65 0.19
达标情况 / 达标

注：进口均值为 A、B进口均值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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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检测结果可知，铸锭分厂熔铝废气经 3套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颗粒物、SO2

及 NOx均可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 1066—2015）表 1：

常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要求，同时可满足新颁布《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DB 41/ 1066—2020）相关要求。HCl和 Cl2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均可满

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相关标准限值要求，HCl

同时可以满足新颁布《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 1066—2020）相

关要求。

② 铣床分厂中频电炉废气

根据河南省弘德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9年 12月 17日和 2020年 1月

3日对铣床分厂 1套袋式除尘器进、出口进行了采样检测，检测结果见 9-11。

表 9-11 铣床分厂中频电炉袋式除尘器进出口监测结果

监测点

位
监测时间及频次

烟气量

（m³/h）
颗粒物

浓度(mg/m³) 排放速率(kg/h）

进口

2019.12.17
1 41510 445 18.5
2 47628 543 25.9
3 45047 498 22.4

2020.1.3
1 43555 524 22.8
2 42940 447 19.2
3 45413 495 22.5

均值 44349 492 21.9

出口

2019.12.17
1 48114 3.5 0.17
2 48060 5.0 0.24
3 47963 4.4 0.21

2020.1.3
1 47076 4.8 0.22
2 47731 3.2 0.15
3 48357 3.9 0.19

均值 47884 4.1 0.2
处理效率（%） / 99.1

原审批

执行标

准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41/ 1066—2015）表 1：常

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 30 /

现行标

准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DB 41/ 1066—2020） / 10 /

达标情况 达标

③ 铸轧分厂熔铝废气

根据河南省弘德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9年 12月 18-19日和 2020年 1

月3-5日对铸轧分厂熔铝废气、回转炉废气及铝灰处理机废气配套袋式除尘器进、

出口进行了采样检测，检测结果见 9-12、9-13及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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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2 铸轧分厂熔铝废气袋式除尘器进出口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时间及频次
烟气量

（m³/h）

颗粒物 SO2 NOx 氯化氢 氯气

浓度
(mg/m³)

速率
(kg/h)

浓度
(mg/m³)

速率
(kg/h)

浓度
(mg/m³)

速率
(kg/h)

浓度
(mg/m³)

速率
(kg/h)

浓度
(mg/m³)

速率
(kg/h)

DA005

进

口

2019.12.18
1 42868 449 19.2 5 0.21 12 0.51 0.413 0.018 0.5 0.021
2 43253 572 24.7 6 0.26 10 0.43 0.553 0.024 0.7 0.030
3 43309 487 21.1 5 0.22 9 0.39 0.479 0.021 0.7 0.030

2020.1.3
1 44128 537 23.7 6 0.26 12 0.53 0.510 0.023 0.3 0.013
2 43009 585 25.2 6 0.26 15 0.64 0.351 0.015 0.3 0.013
3 42004 641 26.9 6 0.25 13 0.55 0.674 0.028 0.4 0.017

均值 43095 545 23.5 5.7 0.24 11.8 0.51 0.5 0.022 0.48 0.021

出

口

2019.12.18
1 47304 3.7 0.18 3 0.14 11 0.52 0.343 0.016 未检出 0.005
2 47611 4.9 0.23 4 0.19 9 0.43 0.337 0.016 0.2 0.010
3 47427 4.1 0.19 3 0.14 6 0.28 0.336 0.016 未检出 0.005

2020.1.3
1 48846 4.3 0.21 3 0.15 9 0.44 0.288 0.014 0.2 0.010
2 49270 4.7 0.23 4 0.20 12 0.59 0.270 0.013 0.2 0.010
3 49166 5.3 0.26 4 0.20 11 0.54 0.270 0.013 未检出 0.005

均值 48270 4.5 0.22 3.5 0.17 9.7 0.47 0.31 0.015 0.16 0.008
处理效率（%） / 99 / / / /

原审批执行标准 / 30 / 200 / 400 / 100 0.92 65 0.52
现行标准 / 10 / 50 / 300 / 30 0.26 65 0.19
达标情况 / 达标



60

通过检测结果可知，铸轧分厂熔铝废气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颗粒物、SO2及

NOx均可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 1066—2015）表 1：常

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要求，同时可满足新颁布《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DB 41/ 1066—2020）相关要求。HCl和 Cl2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均可满足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相关标准限值要求，HCl同

时可以满足新颁布《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 1066—2020）相关

要求。

表 9-13 铸轧分厂回转炉废气袋式除尘器进出口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时间及频

次
烟气量
m³/h

颗粒物 SO2 NOx
浓度
mg/m³

速率
kg/h

浓度
mg/m³

速率
kg/h

浓度
mg/m³

速率
kg/h

DA006

进

口

2019.12.18
1 35316 635 22.4 5 0.18 10 0.35
2 32071 472 15.1 6 0.19 12 0.38
3 37081 563 20.9 5 0.18 10 0.37

2020.1.4
1 33425 464 15.5 8 0.27 15 0.50
2 35132 592 20.8 9 0.32 16 0.56
3 36123 513 18.5 7 0.25 15 0.54

均值 34858 540 18.9 6.7 0.23 13 0.45

出

口

2019.12.18
1 38581 5.7 0.22 3 0.12 8 0.31
2 33631 4.2 0.14 3 0.10 9 0.30
3 35606 5.3 0.19 4 0.14 8 0.28

2020.1.4
1 35577 3.8 0.14 3 0.11 6 0.21
2 36115 5.4 0.20 4 0.14 9 0.32
3 36076 4.5 0.16 3 0.11 9 0.32

均值 35931 4.8 0.18 3.3 0.12 8.2 0.29
处理效率（%） / 99 / /

DA007

进

口

2019.12.18
1 33404 458 15.3 5 0.17 15 0.50
2 32727 539 17.6 6 0.20 10 0.33
3 33661 648 21.8 5 0.17 12 0.40

2020.1.4
1 33982 508 17.3 7 0.24 13 0.44
2 33398 475 15.9 8 0.27 15 0.50
3 33088 483 16.0 7 0.23 16 0.53

均值 33377 519 17.3 6.3 0.21 13.5 0.45

出

口

2019.12.18
1 38373 3.5 0.13 3 0.12 12 0.46
2 38058 4.3 0.16 4 0.15 9 0.34
3 37620 5.5 0.21 3 0.11 8 0.30

2020.1.4
1 36073 4.6 0.16 3 0.11 9 0.32
2 36125 3.7 0.13 4 0.14 11 0.40
3 37353 3.4 0.13 4 0.15 9 0.34

均值 37267 4.2 0.15 3.5 0.13 9.7 0.36
处理效率（%） / 99.1 / /

原审批执行标准 / 30 / 200 / 400 /
现行标准 / 10 / 50 / 300 /
达标情况 达标

通过检测结果可知，铸轧分厂回转炉废气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颗粒物、S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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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NOx均可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 1066—2020）相关要

求。

表 9-14 铸轧分厂铝灰处理机废气袋式除尘器进出口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时间及频次 烟气量 m³/h
颗粒物

浓度 mg/m³ 速率 kg/h

DA008

进

口

2019.12.19
1 24029 641 15.4
2 25433 565 14.4
3 24081 655 15.8

2020.1.5
1 26205 445 11.7
2 26021 563 14.6
3 27412 549 15.0

均值 25530 570 14.5

出

口

2019.12.19
1 26868 5.3 0.14
2 26780 4.4 0.12
3 26698 5.6 0.15

2020.1.5
1 27782 3.9 0.11
2 28525 4.7 0.13
3 28875 4.4 0.13

均值 27588 4.7 0.13
处理效率（%） / 99.1

DA009

进

口

2019.12.19
1 35659 515 18.4
2 32615 684 22.3
3 30848 623 19.2

2020.1.5
1 38976 643 25.1
2 35516 735 26.1
3 36102 687 24.8

均值 34953 648 22.7

出

口

2019.12.19
1 38755 4.4 0.17
2 38598 5.8 0.22
3 38663 4.7 0.18

2020.1.5
1 49432 4.8 0.24
2 48709 5.2 0.25
3 48234 4.7 0.23

均值 43732 4.9 0.22
处理效率（%） / 99

原审批执行标准 / 120 3.5
达标情况 达标

通过检测结果可知，铸轧分厂铝灰处理机废气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颗粒物可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相关要求。

④ 热轧分厂油雾废气

根据河南省弘德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9年 12月 19日和 2020年 1月

5日对热轧分厂热粗轧和热精轧机组配套油雾净化装置进、出口进行了采样检测，

检测结果见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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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5 热轧分厂油雾废气净化装置进出口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时间及频次 废气量 m³/h
非甲烷总烃

浓度 mg/m³ 速率 kg/h

DA010
（热粗轧）

A
进

口

2019.12.19
1 53442 21.1 1.13
2 55731 24.3 1.35
3 55467 22.7 1.26

2020.1.5
1 54334 17.3 0.94
2 52266 21.2 1.11
3 55747 18.6 1.04

B
进

口

2019.12.19
1 56089 22.0 1.23
2 57025 24.8 1.41
3 57617 17.4 1.00

2020.1.5
1 54745 25.2 1.38
2 55783 16.0 0.89
3 56804 19.9 1.13

均值
注 110841 21 2.31

A
出

口

2019.12.19
1 62112 1.95 0.12
2 64754 2.05 0.13
3 69826 1.77 0.12

2020.1.5
1 65433 2.51 0.16
2 63715 1.62 0.1
3 63264 1.5 0.09

B
出

口

2019.12.19
1 60254 1.62 0.1
2 66949 2.6 0.17
3 59298 2.04 0.12

2020.1.5
1 66808 2.31 0.15
2 66515 1.94 0.13
3 64857 1.72 0.11

均值 128963 1.9 0.25
处理效率（%） / 89.2

DA011
（热精轧）

A
进

口

2019.12.19
1 67418 20.0 1.35
2 66632 18.9 1.26
3 72897 18.1 1.32

2020.1.5
1 67983 23.2 1.58
2 64745 21.7 1.41
3 72719 22.5 1.64

B
进

口

2019.12.19
1 69080 16.7 1.15
2 69047 19.1 1.32
3 65804 23.8 1.57

2020.1.5
1 66652 20.9 1.39
2 71792 25.7 1.84
3 72586 22.5 1.63

均值 137892 21.1 2.91

A
出

口

2019.12.19
1 71673 1.88 0.13
2 72629 1.59 0.12
3 71439 2.34 0.17

2020.1.5
1 70513 1.82 0.13
2 71039 2.02 0.14
3 71066 2.48 0.18

B
出

口

2019.12.19
1 72392 2.18 0.16
2 72156 2.28 0.16
3 70258 1.82 0.13

2020.1.5 1 72415 2.17 0.16
2 72610 2.06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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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2437 3.45 0.25
均值 143438 2.2 0.31

处理效率（%） / 89.3
原审批执行标准 / 120 10

达标情况 达标

注：均值为 A、B均值之和。

通过检测结果可知，热轧分厂油雾废气经油雾净化装置处理后非甲烷总烃可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相关要求。亦

可满足《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豫环攻

坚办[2017]162号）中其他行业有机废气排放口非甲烷总烃 80 mg/m3，处理效率

70%的要求。

⑤ 冷箔轧机油雾废气

根据河南省弘德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2月 18日和 2020年 1月 4日

对板一分厂和板二分厂冷箔轧机配套全油回收装置进、出口进行了采样检测，检

测结果见 9-16。

表 9-16 冷箔轧机油雾废气处理装置进出口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时间及频次 废气量 m³/h
非甲烷总烃

浓度 mg/m³ 速率 kg/h

板一

分厂

DA018

进

口

2019.12.18
1 240527 18.4 4.43
2 247018 20.1 4.96
3 251309 22.1 5.55

2020.1.4
1 230210 25.1 5.78
2 224040 17.3 3.88
3 235542 21.4 5.04

均值 238108 20.7 4.94

出

口

2019.12.18
1 247851 2.43 0.6
2 238711 1.89 0.45
3 244452 1.78 0.44

2020.1.4
1 249947 1.46 0.36
2 251232 1.73 0.43
3 243989 2.53 0.62

均值 246030 1.97 0.48
处理效率（%） / 90

DA019

进

口

2019.12.18
1 222138 18.9 4.20
2 230997 25.3 5.84
3 227140 21.4 4.86

2020.1.4
1 211501 25.2 5.33
2 204837 16.1 3.30
3 203957 23.7 4.83

均值 216761 21.8 4.73

出

口
2019.12.18

1 215261 2.05 0.44
2 225305 2.67 0.6
3 216347 2.34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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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4
1 219365 2.08 0.46
2 222708 3.12 0.69
3 223275 1.9 0.42

均值 220377 2.36 0.52
处理效率（%） / 89

板二

分厂
DA021

进

口

2019.12.18
1 228250 18.5 4.22
2 233922 17.5 4.09
3 230949 20.6 4.76

2020.1.4
1 206838 18.5 3.83
2 208857 22.4 4.68
3 216479 25.8 5.58

均值 220882 20.6 4.53

出

口

2019.12.18
1 227906 2.11 0.48
2 223223 2.38 0.53
3 225658 2.02 0.46

2020.1.4
1 227578 2.01 0.46
2 223659 1.72 0.38
3 229429 2.34 0.54

均值 226242 2.1 0.48
处理效率（%） / 89.4

原审批执行标准 / 120 10
达标情况 达标

通过检测结果可知，板一分厂和板二分厂冷箔轧油雾废气经全油回收装置处

理后非甲烷总烃可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二级

标准相关要求。亦可满足《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

建议值》（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中其他行业有机废气排放口非甲烷总烃 80

mg/m3，处理效率 70%的要求。

⑥ 热轧分厂加热炉废气

热轧分厂配套有 5台燃气加热炉，每台配备 1根排气筒，直接由炉体顶端引

至车间顶排放，相对地面高度 15m。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随机抽测设施数量比例应不小于同样设施总数量 50%的要求，本次

验收对其中 3根排气筒出口进行采样检测。根据河南省弘德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2月 19日和 2020年 1月 5日对加热炉出口采样检测检测结果见 9-17。

表 9-17 铸轧分厂熔铝废气袋式除尘器进出口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时间及频

次

烟气量

（m³/h）

颗粒物 SO2 NOx
浓度

(mg/m³)
速率
(kg/h)

浓度
(mg/m³)

速率
(kg/h)

浓度
(mg/m³)

速率
(kg/h)

DA012 出

口

2019.12.19
1 14952 6.7 0.10 3 0.04 11 0.16
2 14958 7.9 0.12 5 0.07 8 0.12
3 14986 8.7 0.13 4 0.06 9 0.13

2020.1.5 1 14367 7.7 0.11 3 0.04 7 0.10
2 15799 5.4 0.08 5 0.08 9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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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4572 8.3 0.12 6 0.09 12 0.17

DA013 出

口

2019.12.19
1 12651 8.2 0.10 4 0.05 9 0.11
2 13473 7.5 0.10 3 0.04 7 0.09
3 14194 8.5 0.12 5 0.07 10 0.14

2020.1.5
1 14458 6.5 0.09 5 0.07 12 0.17
2 14800 7.8 0.12 4 0.06 9 0.13
3 15970 8.8 0.14 6 0.10 13 0.21

DA014 出

口

2019.12.19
1 14121 8.1 0.11 6 0.08 10 0.14
2 13569 9.2 0.12 4 0.05 9 0.12
3 14124 7.4 0.10 3 0.04 9 0.13

2020.1.5
1 16672 7.6 0.13 3 0.05 9 0.15
2 16754 8.4 0.14 3 0.05 11 0.18
3 16495 8.9 0.15 4 0.06 9 0.15

均值 14828 7.9 0.12 4.2 0.06 9.6 0.14
原审批执行标准 / 30 / 200 / 400 /

现行标准 / 10 / 50 / 300 /
达标情况 达标

通过检测结果可知，热轧分厂加热炉废气颗粒物、SO2及 NOx均可满足《工

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 1066—2015）表 1：常规大气污染物排放

浓度限值要求，同时可满足新颁布《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

1066—2020）相关要求。

⑦ 燃气退火炉废气

本工程板一分厂和板二分厂中间退火工段各配备了 6台 40t和 8台 40t燃气

退火炉，根据现场调查，企业在 2019年 12月 18日和 2020年 1月 4日两侧监测

后，将燃气退火炉排气筒整改为每个车间汇总 1根 15m高排气筒。根据河南省

弘德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0年 7月 13-14日对燃气退火炉排气筒出口补充采

样检测，结果见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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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8 燃气退火炉出口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时间及频次
烟气量
m³/h

颗粒物 SO2 NOX 非甲烷总烃

浓度
mg/m³

排放速率 kg/h 浓度
mg/m³

排放速率
kg/h

浓度
mg/m³

排放速

率 kg/h
浓度
mg/m³

排放速

率 kg/h

燃气退火

炉

2020.7.13
1 26286 2.1 0.06 ＜3 ＜0.08 ＜3 ＜0.08 3.03 0.08
2 26331 2.6 0.07 ＜3 ＜0.08 ＜3 ＜0.08 3.23 0.09
3 26052 1.7 0.04 ＜3 ＜0.08 ＜3 ＜0.08 3.39 0.09

2020.7.14
1 27582 1.4 0.04 ＜3 ＜0.08 ＜3 ＜0.08 3.44 0.09
2 27656 1.9 0.05 ＜3 ＜0.08 ＜3 ＜0.08 3.65 0.1
3 27702 2.2 0.06 ＜3 ＜0.08 ＜3 ＜0.08 3.81 0.11

均值 26935 1.98 0.05 3 0.08 3 0.08 3.43 0.09
原审批执行标准 / 30 / 200 / 400 / 80 /

现行标准 / 10 / 50 / 300 / 80 /
达标情况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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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监测结果可知，退火炉运行过程中烟尘、SO2及 NOx 产生浓度均可满

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 1066—2015）表 1：常规大气污染

物排放浓度限值要求，同时可满足新颁布《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 1066—2020）相关要求；非甲烷总烃可以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相关标准要求。亦可满足《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

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中其他行业有机废

气排放口非甲烷总烃 80 mg/m3。

⑧ 燃气锅炉废气

根据河南省弘德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2月 19日和 2020年 1月 5日

对热轧工段配套的燃气锅炉出口进行了采样监测，监测结果见 9-19。

表 9-19 热轧工段燃气锅炉出口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时间及

频次

烟气

量
m³/h

含

氧

量%

颗粒物 SO2 NOx
折标浓

度
mg/m³

速率
kg/h

折标浓

度
mg/m³

速率
kg/h

折标浓

度
mg/m³

速率
kg/h

DA017 出

口

2019.12.
19

1 35443 5.8 4.0 0.12 3 0.11 9 0.28
2 35335 5.6 4.8 0.15 3 0.11 7 0.21
3 35335 5.6 4.7 0.14 5 0.14 10 0.32

2020.1.5
1 34672 5.1 4.7 0.15 3 0.10 7 0.21
2 34726 5.2 4.2 0.13 ＜3 0.05 6 0.17
3 33958 5.2 4.4 0.14 3 0.10 9 0.27

均值 34911 5.4 4.5 0.14 3.3 0.1 8 0.24
原审批执行标准 / 30 / 200 / 400 /

现行标准 / 10 / 50 / 300 /
达标情况 达标

通过监测结果可知，供气系统燃气锅炉废气各污染物均可满足《锅炉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 3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燃气锅炉（颗粒

物≤20mg/m3、SO2≤50mg/m3、NOx≤150mg/m3）标准要求。其中 NOX排放浓

度满足《郑州市 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中 30mg/m3以下的要求。

（2）无组织排放

根据河南省弘德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2月 17-18日对厂区上风向 1

个对照点，下风向 2个监测点进行了采样监测，监测结果见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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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0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mg/m3)
项目 采样时间和频次 上风向 1# 下风向 2# 下风向 3#

颗粒物

2019.12.17
1 0.120 0.172 0.224
2 0.138 0.206 0.258
3 0.120 0.275 0.237

2019.12.18
1 0.102 0.238 0.255
2 0.136 0.221 0.306
3 0.119 0.340 0.323

二氧化硫

2019.12.17
1 未检出 0.013 0.010
2 0.008 0.015 0.012
3 未检出 0.007 0.013

2019.12.18
1 未检出 未检出 0.009
2 未检出 0.008 0.013
3 未检出 0.011 0.008

氮氧化物

2019.12.17
1 0.022 0.017 0.033
2 0.120 0.064 0.117
3 0.069 0.048 0.066

2019.12.18
1 0.041 0.070 0.053
2 0.079 0.105 0.092
3 0.128 0.163 0.078

氯化氢

2019.12.17
1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 未检出 0.021 未检出

3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019.12.18
1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氯气

2019.12.17
1 未检出 0.04 0.03
2 0.03 0.05 0.06
3 0.03 0.06 0.06

2019.12.18
1 0.05 0.08 0.07
2 0.06 0.09 0.05
3 未检出 0.04 0.03

非甲烷总烃

2019.12.17
1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019.12.18
1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通过监测结果可知，周界外无组织污染物的最高浓度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周界外最高允许排放浓度要求。

9.2.2.3厂界噪声

根据河南省弘德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18-19日对厂界噪声监测，

监测结果见 9-21。



69

表 9-21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

检测时间
噪声检测结果 LAeq [dB(A)]

1﹟（东） 2﹟（西南） 3﹟（西北） 4﹟（北）

2019.12.18
昼间 53.1 52.8 53.9 54.1
夜间 43.7 44.7 45.5 45.6

2019.12.19
昼间 53.5 54.8 55.5 53.4
夜间 44.2 44.9 43.7 43.5

通过监测结果可知，各厂界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 –2008）3类标准要求[昼间≤65dB（A），夜间≤55dB（A）]。

9.2.2.4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根据监测结果针对项目所涉及总量控制指标进行核算，运行时间按每天24h，

年工作 340天计。总量核算结果见表 9-22。

表 9-22 总量核算结果

总量指标 核算过程 核算结果（t/a） 审批总量控制指标（t/a） 符合性

SO2 2.632kg/h×24h/d×340d/a 21.5 21.7

相符

NOX 6.434kg/h×24h/d×340d/a 52.5 59.4
非甲烷总

烃
2.83kg/h×24 h/d×340

d/a 23.1 46.17

COD 56.6t/h×32mg/L×24×
340 14.8 23

氨氮
56.6 t/h×1.84mg/L×24

h/d×340 d/a 0.85 1

通过核算结果可知，项目实际运行过程中污染物排放总量可以满足巩义市环

境保护局《关于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精铝板带箔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批复》（巩环建表[2018]90号）总量控制指标要求。

9.3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精铝板带箔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表（报批版）》及其审批文件，未对环境敏感保护目标的环境空气

质量及环境地表水质量、地下水质量做出要求。

本项目运营期废水、废气、噪声均实现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实现合理处置，

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均无环境投诉，未受到相关部门

处罚。因此，本项目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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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验收监测结论

10.1环保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10.1.1环保设施处理效率监测结果

1、废水治理设施

本工程生产废水处理设施对 COD和石油类去除效率略低于环评审批要求，

其余各污染因子均可满足环评审批要求。COD和石油类处理效率略低的原因主

要为两种污染物产生浓度减少。根据实际调查污染物产生浓度大大减少的原因主

要包括两方面：① 乳化液循环系统增加了真空平板过滤机，采取真空平板过滤

机对废乳化液处理后，增大了乳化液循环利用率，减少了进入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量。② 所采购乳油的油品质较原有油质好，由于乳油品质提高，配置乳化液过

程中减少了乳油配比，进而减少乳油使用量，大大降低了污染物产生浓度。

虽然 COD和石油类实际处理效率略低，但是处理后排放浓度均可满足《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表 1一级 A相关标准要求，做

到达标排放。

生活污水处理措施对各污染物去除效率均可满足环评审批要求。

2、废气治理设施

本工程熔铸工段熔铝炉、静置保温炉、中频电炉及铝灰处理机配套的袋式除

尘器，主要用于处理废气中颗粒物，处理效率均达到 99%以上可满足环评审批要

求；热连轧工段热粗轧、热精轧配套的油雾净化装置，主要用于处理乳化液挥发

废气非甲烷总烃，处理效率均达到 89%，可满足环评审批要求；冷轧工段冷、箔

轧机配套的全油回收装置，主要用于处理轧制油挥发废气的非甲烷总烃，处理效

率均达到 89%以上，可满足环评审批要求。

3、噪声治理设施

本工程主要对高噪声设备采取了设置减震基础、加装减震垫；高噪声设备设

置隔声间；全部设备均置于车间等措施。采取措施后各厂界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3类标准要求[昼间≤65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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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55dB（A）]，说明噪声治理设施的降噪效果良好。

4、固体废物治理设施

本工程固体废物均依托厂区现有工程一般固废暂存间和1座100m3危险废物

暂存间。根据调查均已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要求建设

危险废物暂存间采取了“三防”措施，存放厂区危险废物，废硅藻土定期由巩义

市永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运至位于巩义市绿洲废物处理有限公司进行处理；废

乳液定期由鹤壁市远通汽车运输（集团）货运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运至河南嘉祥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处理。

10.1.2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1、废水

本次验收通过对生产废水处理设施进出口、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出口及总排

口混合废水水质监测，均可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表 1一级 A相关标准要求，废水通过总排口排入区域市政污

水管网。

2、废气

本工程铸锭分厂、铣床分厂及铸轧分厂熔铝炉、静置保温炉、中频电炉、回

转炉及铝灰处理机等工段废气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颗粒物、SO2及 NOx 均可满

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 1066—2015）表 1：常规大气污染

物排放浓度限值要求，同时可满足新颁布《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 1066—2020）相关要求。HCl和 Cl2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均可满足《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相关标准限值要求，HCl同时可以满足

新颁布《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 1066—2020）相关要求。

热连轧、冷轧及箔轧油雾废气经处理后非甲烷总烃可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相关要求。亦可满足《全省开展工业

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中其

他行业有机废气排放口非甲烷总烃 80 mg/m3，处理效率 70%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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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加热炉、燃气退火炉废气中颗粒物、SO2及 NOx 均可满足《工业炉窑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 1066—2015）表 1：常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

值要求，同时可满足新颁布《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41/

1066—2020）相关要求。非甲烷总烃可以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相关标准要求。亦可满足《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

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中其他行业有机废

气排放口非甲烷总烃 80 mg/m3。

供气系统燃气锅炉废气各污染物均可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14）表 3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燃气锅炉标准要求。其中 NOX

排放浓度满足《郑州市 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中 30mg/m3以下的

要求。

周界外无组织污染物的最高浓度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中周界外最高允许排放浓度要求。

3、噪声

本工程采取减震降噪措施后，各厂界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3类标准要求[昼间≤65dB（A），夜间≤55dB（A）]。

4、总量核算结果

通过核算，SO2 排放量 21.5t/a、NOX 排放量 52.5t/a、非甲烷总烃 23.1t/a、

COD14.8t/a、氨氮 0.85t/a均可满足巩义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高精铝板带箔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批复》（巩环建

表[2018]90号）总量控制指标要求。

10.2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精铝板带箔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表（报批版）》及其审批文件，未对环境敏感保护目标的环境空气

质量及环境地表水质量、地下水质量做出要求。

本项目运营期废水、废气、噪声均实现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实现合理处置，

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均无环境投诉，未受到相关部门

处罚。因此，本项目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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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后续要求

（1）企业应加强各项环保设施的运行和维护，确保环保设施连续稳定运行，

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2）结合最新环保政策，确保环保设施处理工艺时效性；

（3）加强厂区绿化。

综上所述，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精铝板带箔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生

产设备设施和环保设施均已按照环评及审批要求安装到位；项目废水、废气、噪

声目前所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均可做到达标排放，固废均可得到合理的处置；总

量达标。因此，从环保角度认为该项目可以满足当前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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